S0 3 FRAESRRE S SN S P
1148 B ¥ 355 % 185

T
R RS S E Y G D

73 2 CBREGZRPRp TRy AP
EE R oF s AF
PR IIL A RS R
B R
PAFEARGREAITETE > AR ARI4ES 27T 3
WSS S B e T
1 <

jm
‘-\\4« -A-\

rl”‘19 656~ 1 k£ ZF1i8REE "

(Tﬁﬁﬂgk)ﬁﬁﬁﬁﬁﬁﬁi%‘@%bQQﬁ

% b8 2P OR#ERP #2051

iEL ¥ - T E BT Ao 2 A B AT 5157, 030 % AT
3,602~z Rd e OO~ " OFF kiRl » B L 5 BR

RIS BT LA A AT 219,656 5 R T O



i

7

FLEelm FR s T (A hms - $83284F - 510
17 ) » S22 #p R2we (LAREFITE) » e
TREE 170052 1702 e 4p i o B HF o

s #‘i‘i@ ’ }%74 * ,ﬁﬁz—ﬁa‘l”%%i « 1f 4 fs F I‘ZJV%E'EE\}

ﬁwﬂ%4%LixwfémﬁlLJ”ﬂ’«iﬂﬁwz%%&g

FIEF3FHTF 2 o AR2 RAFEP D RLRLHLEH
200~ 0#a® (T F) 216,288~ ~ 135,726~ >
22 ik E38,404~ 2 R P Oz 119K g% 2 EEF
AR (TR ) 114222 11p ST HEP 5 DAL BA KL
FR42 OO~ ?O197,5197 ~ 278,886 » % 44 4k
29,688+~ RE P OLF1IkEE = EF - R Ts iy
WRAREAR R 0 BT EE
ﬁﬁﬁﬁ%*%i‘ﬁﬂFW%tF%wiﬂﬁﬁfim%*ﬁm,
PRFA2TESIRZ %202 FRF '8+ 4 6 LN
AR RN R R K AR > Xl R
THFER AR FRZFLDBEFIEIFIP - ARE
FREZ B > HRWm e £ Ab0F 20T s R A E W
%MW@ﬂﬁ%aﬁﬁ%ﬁ%ﬁﬁﬁﬁ 2 R RE R LR
Pis > Hormtkangd gp 5 506,093~ > = #4508 ~ > 22 %
T E RA2TIE R 27 L TR 0 B h ARk ¥ A
fﬁﬂ"*HffﬂMﬁ4QZBm B s R gecikd ¥
FRALE > Td RiZF MFEE

UK 1L A

N }’g’!,'_ w?‘ﬁ::} é',E :

(=) &P 5224 (2 RS d R4 2 O0197,519~ > 2

Ekﬁ%@iﬁéﬁaﬁviﬁﬁﬂi & LF 25
FE2ZAL 2 RESRE T (O278,836~ 0 2 H P ]
395, 7267~ p Az g Az ¥ p 4 > H 4143, 160 ~ 3%

> p 11420 11p NFEFE (Z) REFE pA 5
IFHR Lo RELFAZFE2L QS Bk B2
0,688~ 2 4" O ¥113h& &= @Fmg*dan



(

(

) F

LR
k2 0O0p106#87 TpAc2 I11#87 2p ok » EET
WA NP EEIAEFLE ERY T THE Y FT
5,000~ ; m2*Opl107&10" ZOB 421 112#8"% 31 p
Ao ERATRE N o EE e LT i{%‘zﬁﬁﬂ“ﬁ L
41,000~ » FIRE A RF 124 8 FRE 7 Oheriy 2
ECRBFEFLIIRE RETONF AR (THEY A
Z) FUAEFIRFORK P EER LT 2 FRE L 2R
LEEBRIDT O RLARIETREET S EP ILR
%¢%¢1P’“Wfﬁﬁ@%“Oiﬁﬁﬁ’i%iﬁ
A RE2TORBY 1I3RE  HETRETRE 2 OO
fI?hMJQS%‘#%%%ﬁ#1?5&6mﬁa’%@ﬁ@ﬁﬁ%;
v Qé\:fﬁzzﬂ 809~ ~ i 724,549~ ~ FiRA KL F
6,028~ » T AT F $29,688~ % i 2 HF 13 KEE
50%@&&@1%%+$’“%¢%Mw\%%w
381 » B 1K & %R (Tf FiFEG]) H120F ~ % 310%
FRL FAAF G Mﬁ;%* R4 e OOI197,519
~ B RA P O278,886 0 T 329,688~ % AP
Oz %1:8h4s% =53 o
FRMATRFTPwAZEDL > BFFTP wE B RLAE
P2 BT EFEAFTEREAP O RE D AEA X AT
Feer TPAR R RRGHFTM A o RE - A mERY S
ZAF O IMNAAMIFT AL LY FA U ARR
Y 1RGN NE X RETOLF
FEE 2110857 Hp e An 2 R4, 625~ 5 110£4 "
2 E R md FE 475 39,785 ~ FAE £ 4F 5 38, 360
110D ~ 67 P2 FFM s 775 3 itk 2 1zh
EREF L RE era‘fi:. M2 RO Sk o
A 512,500 0 A FFE R ‘%?fqﬁ’ﬁ"p—é%
R RE PO BEMLET R HE P 112E60 £
540,002~ > » BEFTP A T AL TR 2

<

l

/,

N

&

2\;& R S T = T
%H>ﬂ

b
i
mj



N\

Iy

N\

i

(2

jpax)
P~
E,J.

u

S mfl
<}

e e 7 S
=

Y
)

e
S
|

LN
BAN

SR

ﬁ’@

Ny
-

4

3

\—\ =\
WP
= ow G I

_;\.

T /w,

%
F_&
1N
e

|

-

—\
2~}

N

I I

(i

=4

J=q

ﬁkﬁ**%ﬁ¢wﬁw

’ "%’%m * Fd o R
14(\1 T 0 e OORAE >
gy}b%{l:ﬁ 'T}\I? = ﬁ
BRARLFE S 2

-\
-

TR E S

WE
4

—

9

—

bl —

9 Y o )\4_
1_1

4
N

s

*ﬁ“

X BcE A2

o

—
LA A e I A R T s vl )

}&-“‘gﬁ‘&@%@m B

;%%1

& TF

-
U

R e )
D

<

&

ﬁiﬁﬁ’&
00~ 35 h£"®
RF 1%
R4

O P2 TR

LR 2 G I

Z Wik F]
oo B ’7?11241 FAFRIS. DR o FlAAZ P #Ek
AT A

f2 iAo 5 2T Ot & sy

o MR R 0 P R

FARERETO
@EDOOi%ﬁ%
IR T &

R 1Y 3

& M
*o f‘?’ 7 ii”ﬂ»‘",&*‘r

&r%:ﬁ a ; 4cfr, pj

LEPER R 1R
] o
T2 O P A &
LSEREE ¥ -

:3«

=

dyae gk

~ 17 i 2 Y
=l R 2



B (Mh22#755w 5 QFngrd R §# 5 QM
AR R B LT B o

(-) 2R+ 15% R4 O0Op 106882 TP A>T 111#£87 2
pab o @Rt o EEagEFL T hE T Op 10
TE#107 20p A2 11287 31 p ok » EBAITARE o 7 3
FEELIITER EHpR R Q?Q%ﬁﬁﬁﬁ~¥l

SR EREELE Y SRE T L3

2 ¥R zinz Bll;f,f."_ AL R

o LR L AL H R TR - X%

|

5 -
(Z) #F1gRaFe BaRBZLRBAE2ZF > F R
ZEBIFIBE IR IFT LR SHEP Y I A
FEMGD BB E RIS YT T KE
AR BRABEAF I IFTHY B FERIFT 1T L
BEFE AP IFTRIFRFAT 2T HY BF
FIE O FRE 25300 - F3TIE ~ F A $ 230 %2
BLABEF M2 o ARFHFBETE2L T RAZ2ZR
T AELRTE G VWS A R FELR
L FTEEAANAREA L FR ARG AG
AR NFEAINES LS E L 0 FET 2S5
NFFW2EFIIBEFIA G P2 o
(i)%P%“%*&L:&LJ%é@ FETEH O R A
%0 R OO EBRYF Lok ?2450m%u’@4

—<Dg?ﬁwﬁ4ﬂs%ﬁ;41mma’ﬁ R Sl R 2

-]



?%%%?Wmiﬁﬂiﬁoﬁﬁéﬁﬁw?’éﬁm%
FTPRwi i R W@w¢4wﬁ%?Wm1??J§
ToRGZETNwY T REAZFLORETTEIREL
2 B mBATHRESO8ESIE AT RIS
It o w2 FR REFEAPL  c RAFEET AR
SPHR AR RAREET  LREHFTP A R
S A EFRT AR LAFTP AT R 0 iR
FoANFRETE S GERA VB RNETP 0§

%’&%4%?¥wﬂgwﬁ7a§ﬁﬂz%*’vwai%
FREGE2FTSHELALEIRL  RE BN fL] v 4
@#%ﬁﬂﬂﬁ’MI%ﬁ*ﬂﬁ”%im7’L%&%
A\I%T%?#ﬁ;}g{ﬁ)\fﬁ;ﬁﬁ%ﬁ?,/ Bord kTR AL

TEARBY 1 IRER W B = 0 ERY BN 1
ﬁ 112#97 ZSB i F % 112601589905 3 (L ~F=
5o 51TTF) » GARL T XA GRETP w4 fR2

v L#?Q,&%ﬁ(gf’g%tfiﬁ CEREE) £ RETO
AFHREE > Pl a ) DAL G AFERE
2, NRETOLFHE  HEEE
B AP AT LREETP A 2R o aRE AL D
SRLFGRUMEF R B EFEA L FEHE 27O
XL R £ A F AT I ER ¥V R TR
Pho WL Bw porgic 89 3 7R FI2HE1 T 1L
%ﬁi?kﬁi‘_ MEE R A o W EE P ER ﬁ;,%_ij_?‘( y B3
FrEz e 7 F o RRIFEBZFEFRPFTP w230
i\‘. R ERAZAITF o DRUEFTH .fém;ai\léiﬁ- o
= S ;\’L%ﬁ‘v IR L
BEIGEFI1ERFH B L1TEF21F > &
TARRES L L - R TERE A | REp R T
P& PFLFEALZ A2 - 5 k1 TR
BICPPEIN R T PR L TR a2 2
b2 ks Loy RRT o L1 TERFEY B

"
St
mi



TpE L FEAREL S BLRF I RIETTA
,é)BJ_T'F’J_T/FB??F'a&ﬂ_:/J~]§1§‘}=,|‘/‘P\—‘F!]z y H1 FRT A
PFLFHTE4cb- 2 22— b 1 iFs PSR &

T AR SNV,

S "F'_J(

3 IEFERACEREL FIE MM G
FAAIRE > GFIAIERABRF Y TR F A

5 SRR SN A E i AR g

NP BTFINEEENGE LR A TR
éﬁiﬁ%%%ﬁﬁémé°ﬁﬁéiﬁ%lﬂa£ﬁ£
NS ﬂi'ﬁl’éwi‘}’iaﬁﬁ’“’fﬁ%‘/‘d“ 7 e
aiﬁgwilﬁw¢ww—iﬁ§¢daf‘k’t%%@g
d RP o BEILEATAF RV AT PRSP E ST PO
g s eFLy o uéd%&%lﬂ?l ?L“@—i’ » A F &
R ER T2 R SF 3

23
ToF I PERET XL 0 R E LR  F T
SHIEFT FMEIPFLIT  FFBES F TR
TEALIEEFI2Z R LT > 2EENFIE D EFFTA
ERRALFThPEPFLFTRE > PRI BLFTHA
L AP AN AR LR (BB RERIINER S 3 F

Ay

3
B0 R S P FRDIAFHAE a7 5) o &0
BAAGEP S RES S LLYUFTE Fu LM

FOIVPRRARPESTPIF  PHEAIFLY T3
a = %

QR4 1EBREARZLEHRET S Bp 4FL] > R
L RE e OO+ iy 144,828~ ~ i 7 O4e 513 2

47,809~ - 5% > & Ak eI 3 HE 2 T 4
THEORTELE ’Z’ﬁt?ﬁiﬁ?ﬁd—ﬁrﬁl”ﬁ4‘:51"'3—“17]:‘.5

CASS



i‘ﬁéﬁj’*%ﬁ¢wﬁﬁza’T%ﬁﬂﬁ%%Q
Z_ > fﬁ%‘ﬁvif /‘z- %:3811 LE-»L )’@;;}’E{.L; K ,,/\ EE“:F'&
PEEALRRARERIE R AL L F &r e

PP A9 00T+ T, WL - R TE RS

1iE AL FES - B R AR BYYF o F 2
FIApE M ERFER L B R > T R0 P2
TR EHRFEER RLZEHEFL 403 2
FtRkBp 2431y 2 2 o oy
R ALPIIT, LA HEEIFFLE 0 Ao

=4

z
Tt
.\_
(&
=
7\
4
-
o
=,
n!
Bk
A
)

a0\
"
g
WE

g
g
|
|
ST
3k
a~
[}
¥
. m\‘
%
Y
e
u
\
C
H
e i
; )\-\- =t
. L%
\
13
|
3
3

ﬁ? %* LIRS 2 FApET A TR o
%&’ﬁ%ﬁﬁiﬁﬁmmiﬁﬁﬁ’@ﬁ%#&%i%
R R ﬁfT -kr"‘ﬁ%\,— S DT o HARA R
%W#ﬁﬁ*LCXDﬁ¢L“11604T£~,@%;9CH,mB;J,&

=1y

4% g H RS
(Z) RigRFkikhs Fins ¢
MEF1 k- BiAT£E e SF1 F5- 2HFE
o T AR TS FFRRE - 6B & AR

3P 5= ~1ENF2EKR®E TR 5 2 ~2&E 0 3E RS
Ho10p s w ~3EMISEARE - FELLP T ~HE
" E10E R s » &= £15p 5 = ~10#E 2 E & ] & 4e
BIp o4 230p S0k Friz kiR FlE R R ERN
RS AR p# BARFHELIFT 0 FAZ F38iF
F1IE ~ 4T3 P2 oo

QAR LRk LE ALHAPFRARLT  F AL LA R
22 (0052,691~ ~ 74 7 (06,528~ » L LR £
OORA » 33 EERFEL S e 22w, @

$N\R



Omﬁéﬁﬁoﬁﬁ’#ﬁﬁbOO%%%E%W¢ﬁ\
2 ®OEg112# RiF13. 503 2 8]k 3 i &
2. F ¥k ‘*’?‘P P e 5o EHTHL D RS TRE C
CRIRATRD T o AR FINGHER 0 B R g d
imﬁ?ﬁaﬁ‘ e OOz FhARI T ze g2 F >
@% FAPOO e > wFEApOOHFE " (B
ﬂﬁﬁ%ﬁ’ﬁm?#%?>wﬁ?bﬂ#ﬁ%ﬂwvﬁﬁﬁ,a
PEREHRIELA - e REVELE V- fRER
g% R RE PR AR R Pai R o
Wheis PRABRE Y 0 S8 Bl P PREEE
EHEHR L ERD O ANCERM 2T REEPE
oo | BF oA i FE T (B w}-\“lﬁ/\ﬁp;a@ﬂ?‘?)
FRIMA LG M L ko
“ﬁ$F’%ﬁ%ﬁ PECRIEN
RN FRAREEA VR B R
FRE- IS I T A g
Arib o A S ES o ARG
.f°J$%’iiﬁﬁéﬂzaﬁ%%¢
I AT e ‘f'\:ﬁé% ; ﬁ;\;}ﬂpa 25
IF PR PAKNE L £
iR A Fg rnERARIIYT &
¢ WRALELMEEFHFRAKD ‘
BHRZ L OO A RL T > 255
93~ - 2R FER £ T O #Fik K
34,0007 ~ 1,320~ > ik 2 & D fcdp AL N BE
5% (AARE- $220503227TF) » &35 Rpr2° O
B A E R A R FAo A E 91T > B 52
8,923~ > Harip At @ BHINA > 2 A EE R FARL B
Hoﬂ%%%%%lﬁmé’ﬁ%%ﬁﬁﬁ%bOOM£
93~ > A WM 2 d 5k ZEIBA o

~

-

N

(=) REFRFEpNA

—~—



1_;?:-"2 s 1] b ];]J“—L&/‘ : ﬁxrs IJJ? ‘/‘6
fﬁgiﬁl?p“iﬂﬁ'?¥%%“ﬂﬂﬁb%a’¥l§

(2*&@4 ﬁa REY R E 2 SHEELE R O
AR #¢%<ﬁﬁﬁv*”Cﬂ45M%»’ﬂ%k4 A
BB FERFTER 564,167~ & F
T ER ST IR E R AR ER R
O WHEFRFTER 2= - 58 RARL T

~

‘2 TRy (RARE - 52297 ) » A2 i
Tia1 26,4007 E R4 QL FE S o EA2 " O
BB B 21 F 0 F B B 26,4005 (SeFLP
BEFIES P ETBIFTE Bisrity) A
WERRF R AT A RAHER 2 7 O
%g%#@’ﬁﬁﬁQf%W@%§§%7%ﬁ,ﬂ@%%
R ZEHFRF 22 A RAGRLF BTG4
-aﬂﬁiﬂzhL’¥@§@Wﬂﬁhi’$%ﬁiiﬁimz
EM T P A BEFERAGRY R 1208 2 202
rTEIEEREZTO Efi%é B f»iei zsaia,;

rmw

R AL R TR R 2 A R R T O
o B4 21 F 526,500~ ‘26 894~ ~ 27, 6147‘4 ~ 26, 6
247 ~ 27,164~ ~ 27,614~ » T 351 7 527,068~ > 44 &
BETFRE? OLF z% % 00,866~ » A& W% 64, 167
~ o AT K1, 699 o
(=) R FHRHEF13%E

\4
N
&

H@@ @p£?% CROEE ENE AR S LA T
WHFIEGRRZZFIIREBARS S BIET [ i
1%1ﬂ¢§ﬁ‘4’ RS SR A

C



Boo BN A WHAENEE > WAL BARK
BARI R FIFHPIHIREE S R AR
Qf2 1L 2R 1THREFENLRE? OBy
19tk &2 H) 0 Ao 2 A R 920,688 1 R4 2 ¥ 1S
&= S B DRHEREF T R RE T 2640

0~ 2 R2"OHKFFE IFRLTOLBE #HE G &
FiEhzim ZREOFRHA-S5H > AE7022
7o K/% VA s R BE BRI 2 S e b
'ﬁ?’ﬁﬁﬁ@@ﬂﬂﬂﬁ ooy EIgEF 2 Ty
Wk FTLABEL | TElIE 5 hE27O®K¥AT

2 62 %3 % > k?ﬂ$4ﬁﬂp@490ﬁaf$ﬁ%
AT 0 WFIIIEQ? (8 > A2 2 5 R Fh 2 oad 3
(AABRE - SFITIRE A1 5% A112#97 23p %
= F % 1126015899053 ) » s3I R 7 » 35 o

MERE RS TORFZFIIRE » 4oif T 907 0
+ 19,656~ -

() Frord s g BEFRE 2 OOL157,030~ (3-&5% 01
, 0477440, 983 ~=157,030~) > %@ R% ® O3, 602
(3554 01,903~41,699~=3,602~) » ¥ &5 h 2

P OB 19K 4£19,656% o

KA B2 RS EFZEHEY AL E 240 5 390%

$38iE > FiTiEL| F 1208 ~ FAEER T A AT FR
wEEd R4 e OO167,030~ ~%dR2 703,602~ %
g e d AiFE ¥ op 113£57 21 P Ui%%%—”QB
w\éﬁé>%ylﬁﬁﬂﬁ’%%Eiﬁéfﬁ”i‘7ﬁ
FHRE19,656%3 4T O2 ¥ 1 ks b A PR S G

#+t—8



" o
I‘*H@%%%%ﬁi#“ SR SNBSS A
Ao BT L ERG S PREE LR TR RS KR
Tenf s m L5 BT .
S BH IR ZF-INGF R > - MERD > T RFEFFEE
FI00E ~ F 445 %1~ 29% » A FE PR32 5 T90F ~ % 85E % ]
T o Flided < oo

=B
Lt
M
2|
-
o
TN
3D
DO
o~
Q)

VNS 1,,‘)3@}%7 AITR o
%%H%J%‘@ﬁ¥WHﬁJQMBWéi%ﬁﬂiﬁ%°%ﬁ
EEFRACY AH 0 - HHER L RFHG -

v i EN 23] 114 = 6 3 25 p
T F ALY

I '/;z,QQ %‘;fr%'.‘f

Ty B TP E ] AT ) PER | e FIAZIE L) [ FL R GlBP ~ B P FRA e FLR R (o %A %t &
PR (P P P i (PH/551f &%) i
108# 11 27,600~ |115=~ 17/ 234 [33-] #1444 |9, 061~ 108/1/27 920~ 9,981~ 0 9,981~
10827 [27,600~ [115% 6- pF354 |10 pE584 |3, 121~ 3,121~ 0 3,121~
108#3* 27,600~ |115=~ 30/ pF224~ |43/ PEEA |12, 95T~ 12,957~ 0=~ 12,957~
108#4 " 27,600~ |115=~ 14-) pE224 |18} PFlA 5,674~ 5,674~ 0 5,674~
108&5" 27,600~ |115=~ 23] pE354  [27/] PE3TA |8, 938~ 8,938~ 0 8,938~
108+#6* 27,600~ |115=~ 18] 44 17/ 204 |6,216~ 6,216~ 0=~ 6,216~
108&7" 27,600~ |115~ 37 pEDA 39/ P14~ (13,249~ 13,249~ 0=~ 13,249~
108#8* 27,600~ |115=~ 44/ pE32~ |52/ PE4~ (16, 8627~ 16, 862~ 0~ 16, 862~
1089+ 27,600~ |115~ 30 P%19~  [38-) P¥30~ |12, 066~ 12, 066 ~ 0=~ 12,066~
108&10*% 27,600~ [115=~ 21 pE46~  [167] pF464 |6, 574~ 108/10/10 920~ 7,494~ 0=~ 7,494~
109# 41 27,600~ |115~ 45/ P14~ |50-] pF404 |16, 701~ 16, 701 ~ 11,940~ |4, 761~
109&57 24,000~ |100~ 31/ pE6A 32/ FE594~ (9,676~ 9,676~ 11,291~ |0~
109+#6* 25,0007~ |104=~ 13- 224 [11-] P¥29~ |3, 863~ 3,863~ 7,295~ 0=~
109& 7" 25,000~ |104~ 19-) PG~ 6-] p#354  |3,8l1~ 3,811~ 4,800~ 0=~
109#8 " 25,0007~ |104=~ 17/ pF424 |14/ pF404 (5, 022~ 5,022~ 3,360~ 1,662~
109#91 25,000~ |104=~ 38| pF29A~ |22/ PESTA |9, 364~ 109/09/06 833~ 10,197~ 8,070~ 2,127~
109107 (25,000~ |104~ 35 pE324  [300) pE274 |10,257~ |109/10/25 833~ 11, 090 ~ 12,710~ |0~
109#11% (25,000~ |104~ 27 pE324~ (187 B 6,974~ 6,974~ 6,990~ 0~
109#127 25,000~ |104~ 35/ pE21 4~ [33-) #4884 |10,814~ |109/12/20 833~ 11, 647~ 9,505~ 2,142~
110&1° 25,000~ |104~ 35 pEA8A  [44/) pE234 |12, 718~ 12, 7118~ 13,355~ |0~
110#21? 25,0007~ |104=~ 23/ pE8A 27 pE8A |7,949~ 110/72/11-16 |2, 499~ 10, 448 ~ 8,370~ 2,078~
110#37 25,000~ |104~ 18] pE454 |28/ pr45~ (7,618~ 110/3/21 833~ 8,451~ 14,225~ |0~
110# 4 25,000~ |104=~ 21 pF24~ |22/ P15~ (6, 858~ 6, 858 ~ 18,430~ |0~
110#5* 25,000~ |104~ 11/} P9~ 5/ pEQA 2,452~ 2,452~ 15,050~ ([0~
110#6°* 25,000~ |104~ T AR 3/ pE454 1,639~ 1,639~ 3,895~ 0~

#+=R




(\ER)

110&7°* 25,000~ |104~ 26/ pE584  |26-] PE244 |8, 357~ 8,357~ 11,715~ |0~
110#8" 25,000~ |104~ 20/ pE25 4 |42-) pE484 |10, 295~ 10, 295~ 9,165~ 1,130~
110&97 25,000~ |104~ 21 p5264 [22/] P517~ |6, 868~ 110/9/19 833~ 7,701~ 6, 450 ~ 1,251~
110#10*% {25,000~ |104~ 23] pEYA 23/ 114 |T,2647 110/10/31 833~ 8,097~ 7,670~ 427~
110&117% (25,000~ |104~ 33/ pE264~ |50/ PE194 [13,420~ |110/11/07 833~ 14, 253~ 12,220~ 2,033~
110& 127 25,000~ (104~ 20/ pE524 |18 pE444 |6, 171~ 110/12/05 833~ 7,004~ 7,490 ~ 0~
111&1°* 25,2507~ |105~ 22/ PE30~ |21-] PE394 6,976~ 6,976~ 8,790~ 0~
111#27 (25,250~ [105~ 29-] 34 (251 p314 [8,579~  [111/02/13  |841= 9,420~ 11,340~ |0=
111&37* 25,250~ |105~ 23/ PEAL A |22) PE25A |7, 21TR 7,277~ 6,935~ 342~
111#4" 25,250~ |105~ 29/ PE494~  |30-] FF164 |9, 521~ 9,521~ 13,7056~ [0~
111#5°* 25,250~ |105~ 23/ pE344~ |20 pE484 |6, 97T~ 6,977~ 8,550~ 0~
111#6°* 25,2507~ |105~ 8] P58~ 11-] pE58%4 3,367~ 3,367~ 7,065~ 0~
11&77 25,250~ |105~ 23] pE294  [10/] p¥134 |5, 106~ 5,106~ 3,570~ 1,536~
3 116, 047~
FiL:
1.1082107 a2 B NFEFP wA > P2108# 117 2 1 F3HE > 2 FI08#12 107 A% FFTE > B2@EP L2 © %
2 #efE 50
2111#17 42 A A1 F 525,250~ » 2 A A2 FA > AR FHY o
3¢ BHIEIEEFTP m? B DB~ A FL s TS FLE LA FLLHT o
Aoyopd e B H EFA RS HEE MERRL S50 BHH L5500
WA T RE T O heFLY
L 1F TP B FLQ o PE (4 FLAT 2| 40T BlEP ~ R 04 SeFLR R |cF S BEHFEE
N PR 'S | PR (R ip/+e5it £37) i
T
1081 (30,000~ |125~ 5] P% 6] p* 2,090~ 2,090~ 1,980~ 110~
108#2* 30,000~ |125=~ (0] p* 0] p* 0~ 0~ 0~ 0~
10837 130,000~ (125~ |17.5-} @ |17.5-] B¥ (6,584~ 108/03/10 (1,000~ 7,584~ 6,930 ~ 654~
108#4* 30,000~ |125=~ |4/] p* 0] p* 670~ 108/4/14  [1,000~ 1,670~ 1,760~ 0~
108#5% 30,000~ |[125~ |12/ P* 7.5 B 3,576~ 108/5/19  [1,000~ 4,576~ 4,250~ 326~
1086 (30,000~ |125~ [1]p* 0] p* 168~ 168 ~ 180~ 0=~
108# 7% 30,000~ |[125~ |20-] p* 9.5/ p¥ 5,333~ 5,333~ 5, 660~ 0~
10887 [31,000~ (129~ |22/ p* 8] B 5, b34~ 5,b34~ 6,170~ 0~
108#9* 31,000~ |[129~ |17.5--p% (8.5 P 4,862~ 4,862~ 4,680~ 182~
108#10 |26,400~ |[110~ |8.5/] p* 9.5 B 2,998~ 108/10/10 (880~ 3,878~ 3,99~ 0~
108#11% (26,400~ 110~ [13.5/] P [5.5-] p¥ 3,000~ 3,000~ 3,420~ 0=~
108#12*% 26,400~ |[110~ |23.5-]-p% [6.5] P 4,658~ 108/12/29 (880~ 5, 538~ 7,450 ~ 0~
109#17" 126,400~ (110~ |16- p* 3] B 2,910~ 2,910~ 3,420~ 0=~
109#2* 26,400~ |110~ (7] p* 4.5 pF 1,858 ~ 1,858~ 2,420~ 0~
109#3% 26,400~ |[110~ |23/ p* 5.5/ B 4,401~ 4,401~ 7,130~ 0~
1094 (26,400~ 110~ [25/] p% 6] p* 4,787~ 4,787~ 6, 580 ~ 0=~
109#5% 23,800~ |99~ 9.5 p¥ 5.5/ p¥ 2,173~ 2,173~ 4,700~ 0~
10967 [24,000~ (100~ |8.5- p* 3] B 1,640~ 1,640~ 4,000~ 0=~
109# 7% 24,000~ [100~ |7.5] p* 6.5 p* 2,091~ 109/7/9 800~ 2,891~ 2,260~ 631~
109#8" 124,000~ [100~ |7.7-] p* 0.5 p* 1,115~ 1,115~ 2,440~ 0~
10992 (24,000~ 100~ [14/] p* 3] B 2,317~ 2,377~ 3,560~ 0=~
109#10 24,000~ |100~ |18.5-] p% |2/ B* 2,813~ 2,813~ 3,690~ 0~
109& 117 |24,000~ (100~ |5/ % 0.5 p* 54 ~ T4~ 990~ 0~
109+#12* 24,000~ [100~ |[13-] p* 3.5/ P 2,327~ 2,327~ 3,180~ 0~
1101 24,000~ [100~ |12/ P* T B 2,777~ 2,777~ 6, 045~ 0~
1102 (24,000~ |100~ [15.5/]p% [7/]P* 3,246~ 3, 246~ 4,155~ 0=~
110#3% 24,000~ [100~ |25 p* T P 4,519~ 4,519~ 5, 760 ~ 0~
110£47 124,000~ ([100~ |33/ p* 19.5- )  [7,6797~ 7,679~ 9,450~ 0~
110 7% 24,000~ [100~ |13/ p* 14.5-] % (4,164~ 4,164~ 5,475~ 0~
1108 24,000~ [100~ |10-] p* 6.5 P 2,426~ 2,426~ 3,285~ 0~
110£9* 124,000~ [100~ |7/ F* 4] pF 1,606~ 1,606~ 1,980+~ 0=~
110#10% 24,000~ |100~ (3] p* 0] p* 402~ 402~ 540~ 0~
110117 |24,000~ (100~ |8 4.5 pF 1,824~ 1,824~ 3,2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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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27 (24,000~ |100~ (8.5 p¥ 5] pF 1,974~ 1,974~ 2,430~ 0~
111#1% (25,250~ (105~ |6.5/] P 1.5/ p# 1,180~ 1,180~ 1,440~ 0~
111#27 (25250~ [105~ |15/ p* 6 p* 3,169~ 3,169~ 3,780~ 0=~
111#3% (25250~ |105~ (3.5 P& 0] p* 493~ 493+~ 3,130~ 0~
111#47 25,250~ (105~ |10/ p¥ 1.5/ p* 1,673~ 1,673~ 3,695~ 0~
111&#5% (25,250~ |105~ (9] p¥ 8 pF 2,674~ 2,674~ 3,090~ 0~
111#67 25,250~ (105~ |4/} P 3] p* 1,091~ 1,091~ 2,760~ 0~
111&#77 (25250~ [105~ |14-]p* 3.5 pF 2,589~ 2,589~ 3,150~ 0~
11187 (25250~ |[105~ |11/ P¥ 2.5/ % 1,990~ 1,990~ 3,510~ 0~
111297 25,250~ |105+~ |26.5- ] p |4.5/] p* 4,527~ 4,527~ 3,240~ 0=~
111#10% (25250~ |105~ (9.5 p& 2] pF 1,691~ 1,691~ 2,190~ 0~
111#117 25,250~ (105~ |10-] P 3] p* 1,937~ 1,937~ 2,430~ 0~
111#12% (25,250~ |105~ [16.5 P |5 P 3,205~ 3,205+~ 3,870~ 0~
11217 (26,400~ |110~ (0.5 p&¥ 0] p* T4~ T4~ 90~ 0~
112#27 26,400~ (110~ |2/ p* 0] p* 295~ 295~ 450~ 0~
112#3% (26,400~ |110~ [5/] p¥ 1) p# 921~ 921~ 1,080~ 0~
112#4" (26,400~ (110~ 0.5/ p* 0] p* T4~ T4~ 630~ 0~
11257 (26,400~ |110~ (0.5 P& 0] p* T4~ 4~ 90~ 0=~
112#6* (26,400~ |110~ [6-] P 0] p* 884~ 884~ 1,080~ 0~
112#77 26,400~ (110~ |2/ p* 0] p* 295~ 295~ 360~ 0~
112#8% (26,400~ |110~ [0/ p¥ 0] p* 0~ 0=~ 1,267~ 0~
&3 1,903~
T

T1.109# 17 42> A A1 F 523,800~ 5 [11#17 4> A A1 F 525250~ 5 112&17 4= > A 41 F 526,400~ -

2l F o,
rLFPR

2R2 7 OQF RAEEP NP2 4TI L ¢ FHEFZHFTP P ber

Bodrikd e B H A AR AT MEAR 25 BAEH A L0-

"R AFLZE (B FT4e FLAER ©

AR AT FIA

Vi %

Rz P RE QO FRAKRLF

Frw| iR T dp

R

E R B W

‘.2‘5‘
1g " ‘;ﬁ"“‘

F= 2| BEN
[ %

Hou| ik
Bp #K

Bikm Ak
FulkEL F

107#272 7p 31

0787 6F

27,600~

0.5+

3P

2,760 ~

107#8* 7p 2 1|27,600~ 1= TP 6, 440 ~
08E8* 6p
108#8% 7p 1 1|25,000~ 2# 10p 8, 333~
09#8%6p
109#8% 7p 2 1|25,000~ J# 14p 11,667~
10£8% 6p
110#8% 7p 1 1|25,250~ 4 14p 11,783~

11#8%2p

L 2L
voE

40, 983 ~

$+ma




e D RETOLEFERAKRLE
grul R R | & AR ST Nk [ REP [Rha Ak
By BraF BEF | Fu kil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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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 1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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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72 20p 2 |24, 000~ 27 10p 8,000~
110102 1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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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36,480~ (38, 200~ 2,292~ 1,440~ 852~
108#27 34,500~ (34, 800~ 2,088~ 1,440~ 648 ~
108+ 37 41,430~ 42,000~ 2,020~ 1,440~ 1,080~
108%47* 36, 260~ (36, 300~ 2,178~ 1,440~ 738~
108#5* 38, 720~ (40,100~ 2,406~ 1,440~ 966 ~
108#%6"* 34,680~ (34,800~ 2,088~ 1,440~ 648 ~
108# 7" 40, 160~ 42,000~ 2,520~ 1,440~ 1,080~
108%8* 41,670~ [42,000~ 2,020~ 1,440~ 1,080~
108%9* 40, 180~ |42, 000~ 2,520~ 1,440~ 1,080~
108%10* 33,395~ |34,800~ 2,088~ 1,440~ 648 ~
108&11% 29,820~ {30,300~ 1,818~ 1,584~ 234~
108#12*% 33,850~ |34, 800~ 2,088~ 1,584~ 504~
109#12 29,820~ (30,300~ 1,818~ 1,584~ 234~
10927 28,820~ 30,300~ 1,818~ 1,584~ 234~
109#3* 33,530~ (34,800~ 2,088~ 1,584~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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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7 33,980~ |34, 800~ 2,088~ 1,584~ 504 ~
109#5* 31,342~ |31,800~ 1,908~ 1,584~ 324~
109#6* 30,534~ |31,800~ 1,908 ~ 1,584~ 324~
109# 77 28,314~ 128,800~ 1,728~ 1,584~ 144~
109#8* 28,974~ 130,300~ 1,818~ 1,584~ 234~
109#9* 30,094~ 30,300~ 1,818~ 1,584~ 234~
109#10% (34,025~ 34,800~ 2,088~ 1,584~ 504 ~
109& 11" (27,524~ 27,600~ 1,656~ 1,584~ 2~

109#127% (29,714~ 30,300~ 1,818~ 1,584~ 234~
110#1* 32,079~ 133,300~ 1,998 ~ 1,584~ 414~
110#27* 30,689~ |31,800~ 1,908~ 1,584~ 324~
110#3? 33,061~ 34,800~ 2,088~ 1,584~ 504 ~
110%4* 39,785~ 140,100~ 2,406~ 1,584~ 822~
110#&5" 36,874~ 38,200~ 2,292~ 1,584~ 708~
110#6* 29,674~ 130,300~ 1,818~ 1,584~ 234~
110#7* 32,009~ |33,300~ 1,998 ~ 1,584~ 414~
110#£8* 29,819~ 30,300~ 1,818~ 1,584~ 234~
110#9* 28,014~ 128,800~ 1,728~ 1,584~ 144~
110£10* (29,608~ |30,300~ 1,818~ 1,584~ 234~
110&11* (29,774~ |30,300~ 1,818~ 1,584~ 234~
110#£12% (28,964~ 30,300~ 1,818~ 1,584~ 234~
111#1°* 27,974~ 128,800~ 1,728 ~ 1,584~ 144~
111#2* 29,047~ 130,300~ 1,818~ 1,584~ 234~
111#3? 29,664~ 30,300~ 1,818~ 1,584~ 234~
111#4" 31,496~ |31,800~ 1,908~ 1,584~ 324~
111#5* 30,891~ |31,800~ 1,908 ~ 1,584~ 324~
111#6"* 30,662~ |31,800~ 1,908 ~ 1,584~ 324~
111#&77" 29,684~ 30,300~ 1,818~ 1,584~ 234~
11187 30, 044~ 130, 300~ 1,818~ 1,58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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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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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8號
原      告  乙○○  
            甲○    


原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王俊凱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台灣飛準畜牧機械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大千  
訴訟代理人  楊振芳律師
            蕭坤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乙○○新台幣157,030元、給付原告甲○新台幣3,602元，及均自民國113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19,656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原告等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5、原告乙○○負擔百分之8、原告甲○負擔百分之57。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157,030元、新台幣3,602元分別為原告乙○○、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為如被告以新台幣19,656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明詮，於本院審理期間，法定代理人變更為王大千，此有被告公司之變更登記表、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83至84頁、第101頁），經被告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97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及第175條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原起訴聲明：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乙○○、甲○新台幣（下同）216,288元、135,726元，及被告應提繳38,404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嗣於民國（下同）114年2月11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乙○○、甲○197,519元、278,886元，及被告應提繳29,688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原告所為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予准許。
三、再按因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致其訴之全部或一部，不屬第427條第1項及第2項之範圍者，除當事人合意繼續適用簡易程序外，法院應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程序，並由原法官繼續審理，民事訴訟法第43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之聲明，其訴訟標的金額在50萬元以下，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審理；嗣原告變更聲明後，其訴訟標的金額為506,093元，已逾50萬元，非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各款所定之訴訟，經原告請求依通常程序審理，本院爰於114年4月2日依上開規定，裁定改依通常訴訟程序，並由原法官繼續審理。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乙○○197,5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原告甲○278,886元，及其中135,72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43,160元部分，自114年2月11日民事準備書（三）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被告應提繳29,688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緣原告乙○○自106年8月7日起至111年8月2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工程師工作，任職期間平均每月薪資為45,000元；原告甲○自107年10月20日起至112年8月31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組長工作，任職期間每月薪資為41,000元，因被告未依勞工法令給付原告甲○加班費及短少提撥勞工退休金，原告甲○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其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於原告等任職期間，被告未依法給付原告等平、假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且短少給付原告甲○之資遣費，並未足額為原告甲○提撥勞工退休金，被告尚應給付原告乙○○加班費144,828元、特休未休工資52,691元，尚應給付原告甲○加班費247,809元、資遣費24,549元、特休未休工資6,528元，並應補提繳29,68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38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31條等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乙○○197,519元、給付原告甲○278,886元，並提撥29,688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
（三）否認被告所提薪資明細表之真正，該薪資明細表與原告領取之薪資金額及薪資結構不符，原告二人從未受公司懲處、亦未同意，但依該薪資明細表，原告二人的薪水皆多次調降，甚至低於基本工資；被告亦曾經勞保局以未依規定投保薪資及提撥勞工退休金處以罰鍰；又原告甲○之存摺帳戶於110年5月5日收受被告轉帳44,625元，110年4月份之薪資明細表薪資卻為39,785元、實領金額為38,360元，110年5份、6月份之薪資明細，亦有不同於帳戶收受金錢數額之記載；原告所提出之錄影資料，經勘驗，有一筆獎金為12,500元，證人蕭坤源說不用列入，另有一錄影資料，原告甲○打開彌封之薪資袋，封面載明112年6月金額為40,552元，也與薪資明細表不符，足見被告所提之薪資明細表與原告實領薪資不符。被告抗辯被告公司將特休未休工資包含於年終獎金部分，與事實不符，且原告甲○也有領取特休未休工資之收據，何以原告乙○○之特休未休工資包含在年終獎金中；原告甲○固有收受特休未休工資、資遣費，但不足應領取之金額。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至被告公司應徵時，被告即已告知公司制度為隔週休，薪資結構為底薪及外出出勤之費用，原告等均同意薪資條件，始至被告公司上班，且被告每月發薪時，原告均無異議並簽收，原告不得再請求例假日之加班費，另被告公司正常上班時間是到下午五點，如果員工有加班，則下午五時至六時是員工用餐及休息時間，此段時間員工沒有提供勞務，且晚餐的費用是由公司支付。
（二）特休未休工資部分，原告乙○○部分，因被告公司於每年農曆春節會發放兩筆款項予員工，一筆為年終獎金，另一筆則為員工特休未休工資及綜合表現紅利，故均已發放；原告甲○部分，其曾於112年請特休13.5天，剩餘之日數亦均已發給，並有簽收單、現金支出傳票為憑，故原告之請求無據。
（三）資遣費部分，因原告甲○所領薪資額包含非常態性之獎金，並非以所領薪資數額計算平均工資，原告甲○離職時，曾與被告公司人員結算資遣費，雙方均同意資遣費為64,167元，被告並給付完畢；且原告甲○離職前駕駛公司車輛在高速公路危險駕駛，被告公司遭吊銷牌照，並處18,000元之罰鍰，被告尚得向原告甲○追討資遣費，原告甲○請求再給付資遣費，亦無理由。
（四）提撥勞工退休金部分，原告甲○所領薪資有部分為非常態性之獎金，原告甲○任職時，被告已依每月投保薪資26,400元為原告甲○提撥，且被告亦因原告甲○檢舉而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通知，為原告甲○補提繳勞工退休金，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無理由。
（五）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於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原告乙○○自106年8月7日起至111年8月2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工程師工作，原告甲○自107年10月20日起至112年8月31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組長工作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復經本院調閱原告等之勞保、就保及職保資料核對無誤，堪可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於其等任職期間，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及特休未休工資，另未足額給付原告甲○資遣費，以及未足額為原告甲○提撥勞工退休金，而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38條，勞退條例第12條、第3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乙○○197,519元、原告甲○278,886元及遲延利息，並為原告甲○提撥29,688元至其勞工退休金專戶，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計入；工資清冊應保存五年，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7條、勞基法第23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為規定者，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至認證者，推定為真正，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亦有明文。
（三）本件兩造對於原告二人之工資為何，有所爭執，原告主張，原告乙○○任職期間平均每月薪資為45,000元，原告甲○任職期間每月薪資為41,000元，被告則辯稱原告的工資應如薪資明細表所載等語。查被告就其所辯，已提出薪資明細表為證，原告雖否認被告所提薪資明細之實質上真正，然該薪資明細上，有原告之簽名，原告亦不否認簽名之真正，依前開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規定，應推定為真正，如原告否認，應舉反證推翻之。原告稱其等並未受公司懲戒、亦未同意調整薪資，但依該薪資明細表，原告二人的薪水皆多次調降，足見薪資明細表不實云云，惟原告二人於發放薪資時，經年累月均有於薪資明細表上簽名，原告也未就薪資明細單之記載提出異議，已可認對於薪資數額及薪資結構之調整為同意，原告雖又稱有向證人江佳妃提出異議，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之，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原告又稱被告遭勞保局以未依規定投保薪資及提撥勞工退休金處以罰鍰云云，惟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9月23日保退二字第11260158990號函（見本院卷二第177頁），係因被告並未依照薪資明細表上載原告甲○之工資總額（即含加班費、津貼等）金額為原告甲○調整投保金額，因此而受罰，並非是認為被告有未詳實填載薪資明細；原告復提出原告甲○之存摺影本、錄影畫面，欲證明所領薪水與薪資明細表不同，惟原告原先也主張工資係以現金發放，此亦與證人之證述相符，原告甲○受被告轉帳之金額，是否為工資並非無疑，另原告所提錄影畫面僅為個別月份所發放之金額，有可能因非屬工資性質之非經常性給與而不同，尚難以此證明原告之工資，與薪資單之記載不同。則原告既無法舉證推翻薪資明細之記載，本件原告之工資，仍應以薪資明細記載為準。
（四）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
　　⑴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分別訂有明文。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亦有明文。次按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作時數有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費在內之工資，採取一定額度給付之方式，基於契約自由原則，雖非法所不許，但仍須可明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於法律規定之標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固得拘束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勞工仍得就該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又勞資雙方約定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資，須勞雇雙方有所約定，亦即雇主已取得勞工之同意始可，不得僅以勞工每月薪資所得高於基本工資加計延時工資總額，即認為雇主薪資給付之方式符合勞基法之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是倘若雇主未能證明勞僱雙方已合意約定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資，且可明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並合於勞基法所定數額，基於保障勞工之立法意旨，勞工仍得依法請求各該工資。
　　⑵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依法給付原告平、假日加班費，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乙○○加班費144,828元、原告甲○加班費247,809元。經查，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有其等之考勤表可稽，堪可信為真，被告雖辯稱如員工有加班，下午五時至六時為員工之用餐及休息時間云云，並未提出證據證明之，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規定，應推定為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況且觀原告之打卡紀錄，有諸多日子於19：00以前打卡下班，僅為一小時內即可完成之工作，被告尚給予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發給便當，實與常理相違；被告復辯稱原告等應徵時，即已有告知公司之制度為隔週休，原告等均同意，始至公司上班，不得再請求休假日之加班費云云，惟勞基法已明訂雇主如需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需給予延長工時工資，如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工資需加倍發給，被告就兩造有約定將例假日延長工時工資加計於按月工資之約定，並未有舉證證明之，且觀原告等109年5月以前之薪資明細，雖有加班費、值班加班之記載，但無從區別何為平日加班、何為假日加班，無從審核其所給予之假日加班費是否已合於勞基法之標準，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並不可採。故依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按被告提出薪資明細之薪資額，依前開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原告等之加班費如附表一、二所示。故被告尚應給付原告乙○○加班費116,047元、原告甲○1,903元，原告等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五）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亦有明文。
　　⑵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特休未休工資，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乙○○52,691元、原告甲○6,528元，被告辯稱原告乙○○部分，有於每年農曆春節以紅包之方式發放，原告甲○部分已給付。經查，就原告乙○○未曾休過特別休假、原告甲○僅曾於112年休過13.5天之特別休假，有原告等之考勤表、薪資明細可稽，依規定被告自應該給付原告二人特休未休工資。被告固然辯稱其均已給付，然被告就其抗辯原告乙○○之特休未休工資以紅包發放之事實，雖聲請傳訊證人丙○○、江佳妃，惟證人丙○○證述「（關於特休部分，如何計算？）依據他們每年如果沒有休假，公司年終會議上會給兩包，一包是年終獎金，另一包總經理會用原本是特休他們沒休為基礎，根據他們的表現去做，比如他們原本特休費用，多給一些紅利給他們，明確金額年終會議上會提出，基於信任原則，公司沒給他們簽收。」等語，證人江佳妃證述「（特休部分如何處理？）特休部分沒有明確記有沒有休，但每年過年，主管除了年終獎金外，都提撥員工分紅，主管考量員工整年出勤狀況、工作態度表，可能員工出勤完整、工作效率很好，都有提撥一筆分紅去處理，分紅包含特休，主管都會稍微有敘述，以我多年經驗，基本上都會高於特休的金額之上。」等語，足見該紅包主要是基於綜合員工年度的綜合表現，所給予的分紅或獎勵，亦未指明該部分是特休未休工資，且被告公司亦未提出發給之金額，無法確知給予之數額，是否有多於特休未休之工資，故不得僅以有發給紅包即減免雇主本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之責任，故被告仍應給付原告乙○○特休未休工資，金額計算如附表三即40,893元。至於被告抗辯原告甲○之特休未休工資，已分別給付34,000元、1,320元，據被告提出收據、現金支出傳票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5至227頁），經計算原告甲○任職期間本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如附表四所示，總額為28,923元，經扣除被告已給付部分，已不得再要求被告給付。則就特休未休工資部分，被告應給付原告乙○○40,893元，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
（六）原告請求資遣費部分：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定有明文。
　　⑵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之給付標準計算原告甲○之資遣費，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24,549元，為被告否認，辯稱原告甲○離職時，雙方合意資遣費為64,167元，且因原告甲○離職前駕駛公司車輛在高速公路危險駕駛，被告得開除原告甲○，尚得追討資遣費云云。經查，依被告所提出之資遣費收據（見本院卷一第229頁），被告係僅以平均工資26,400元計算原告甲○之資遣費，惟觀原告甲○離職前六個月之工資，每個月均高於26,400元（加班費亦屬經常性給予，於計算平均工資時，應記入計算），顯見被告確實有短少給付資遣費之情形；被告復辯稱原告甲○於任職期間，有駕駛公司車輛危險駕駛之情形，其得開除原告，並追討資遣費云云，惟不論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當初是因何事由終止，勞動契約既已終止，當時終止事由之法律關係即已明確，被告斯時既未依勞基法第12條各款之懲戒事由解僱原告甲○，不容事後再翻異，變更已確定之法律關係，故被告仍應補足資遣費之差額。則原告甲○離職前六個月之工資為26,500元、26,894元、27,614元、26,624元、27,164元、27,614元，平均工資為27,068元，被告應給付原告甲○之資遣費為65,866元，被告僅給付64,167元，尚應補足1,699元。
（七）原告請求提撥勞工退休金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惟因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受同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限制，在得請領退休金之前，不得領取，是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者，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
　　⑵原告主張被告有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為原告甲○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情形，請求被告補提繳29,68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被告否認，並辯稱被告每月以投保薪資26400元為原告甲○提撥，且因原告甲○之檢舉，被告已有依勞保局之通知，為原告甲○補提繳。經查，原告甲○之工資，除月給外，尚有加班費，屬勞動對價及經常性之給與性質，被告自應按每月工資總額，依勞動部發布之「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所定數額，為原告甲○提繳百分之6之勞退金，故計算被告應再為原告甲○提繳之金額如附表五，僅因111年9月後，被告已有依勞保局之通知補繳（見本院卷二第17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9月23日保退二字第11260158990號函），此部分則應不列入計算。被告應再為原告甲○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如附表五所示，共19,656元。
（八）綜上所述，被告應給付原告乙○○157,030元（計算式：116,047元+40,983元=157,030元），應給付原告甲○3,602元（計算式：1,903元+1,699元=3,602元），並應為原告甲○提撥勞工退休金19,656元。　
四、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38條，勞退條例第12條、第31條等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乙○○157,030元、給付原告甲○3,602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93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提撥19,656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為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
參、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並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第44條第1、2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原告乙○○之加班費
		月份

		工資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班2小時內時數

		加班超過2小時時數

		加班費

		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日期/加班費金額）

		


		加班費總額

		已給付

		應再給付金額



		108年1月

		27,600元

		115元 

		17小時23分

		33小時14分

		9,061元

		108/1/27

		920元 

		9,981元

		0元

		9,981元 



		108年2月

		27,600元

		115元

		6小時35分

		10小時58分

		3,121元

		


		


		3,121元

		0元

		3,121元 



		108年3月

		27,600元

		115元 

		30小時22分

		43小時6分

		12,957元

		


		


		12,957元

		0元

		12,957元 



		108年4月

		27,600元

		115元 

		14小時22分

		18小時1分

		5,674元

		


		


		5,674元

		0元

		5,674元 



		108年5月

		27,600元

		115元 

		23小時35分

		27小時37分

		8,938元

		


		


		8,938元

		0元

		8,938元 



		108年6月

		27,600元

		115元 

		18小時44分

		17小時20分

		6,216元

		


		


		6,216元

		0元

		6,216元 



		108年7月

		27,600元

		115元 

		37小時5分

		39小時14分

		13,249元

		


		


		13,249元

		0元

		13,249元 



		108年8月

		27,600元

		115元 

		44小時32分

		52小時4分

		16,862元

		


		


		16,862元

		0元

		16,862元 



		108年9月

		27,600元

		115元 

		30小時19分

		38小時30分

		12,066元

		


		


		12,066元

		0元

		12,066元 



		108年10月

		27,600元

		115元 

		21小時46分

		16小時46分

		6,574元

		108/10/10

		920元 

		7,494元

		0元

		7,494元 



		109年4月

		27,600元

		115元 

		45小時14分

		50小時40分

		16,701元

		


		


		16,701元

		11,940元

		4,761元



		109年5月

		24,000元

		100元 

		31小時6分

		32小時59分

		9,676元

		


		


		9,676元

		11,291元

		0元 



		109年6月

		25,000元

		104元 

		13小時22分

		11小時29分

		3,863元

		


		


		3,863元

		7,295元

		0元



		109年7月

		25,000元

		104元 

		19小時6分

		6小時35分

		3,811元

		


		


		3,811元

		4,800元

		0元 



		109年8月

		25,000元

		104元 

		17小時42分

		14小時40分

		5,022元

		


		


		5,022元

		3,360元

		1,662元 



		109年9月

		25,000元

		104元 

		38小時29分

		22小時57分

		9,364元

		109/09/06

		833元 

		10,197元

		8,070元

		2,127元 



		109年10月

		25,000元

		104元 

		35小時32分

		30小時27分

		10,257元

		109/10/25

		833元 

		11,090元

		12,710元

		0元 



		109年11月

		25,000元

		104元 

		27小時32分

		18小時

		6,974元

		


		


		6,974元

		6,990元

		0元 



		109年12月

		25,000元

		104元 

		35小時21分

		33小時48分

		10,814元

		109/12/20

		833元 

		11,647元

		9,505元

		2,142元 



		110年1月

		25,000元

		104元 

		35小時48分

		44小時23分

		12,718元

		


		


		12,718元

		13,355元

		0元



		110年2月

		25,000元

		104元 

		23小時8分

		27小時8分

		7,949元

		110/2/11-16

		2,499元 

		10,448元

		8,370元

		2,078元 



		110年3月

		25,000元

		104元 

		18小時45分

		28小時45分

		7,618元

		110/3/21

		833元 

		8,451元

		14,225元

		0元



		110年4月

		25,000元

		104元 

		21小時24分

		22小時15分

		6,858元

		


		


		6,858元

		18,430元

		0元



		110年5月

		25,000元

		104元 

		11小時9分

		5小時9分

		2,452元

		


		


		2,452元

		15,050元

		0元 



		110年6月

		25,000元

		104元

		7小時4分

		3小時45分

		1,639元

		


		


		1,639元

		3,895元

		0元 



		110年7月

		25,000元

		104元 

		26小時58分

		26小時24分

		8,357元

		


		


		8,357元

		11,715元

		0元 



		110年8月

		25,000元

		104元 

		20小時25分

		42小時48分

		10,295元

		


		


		10,295元

		9,165元

		1,130元 



		110年9月

		25,000元

		104元 

		21小時26分

		22小時17分

		6,868元

		110/9/19

		833元 

		7,701元

		6,450元

		1,251元 



		110年10月

		25,000元

		104元 

		23小時9分

		23小時11分

		7,264元

		110/10/31

		833元 

		8,097元

		7,670元

		427元 



		110年11月

		25,000元

		104元 

		33小時26分

		50小時19分

		13,420元

		110/11/07

		833元 

		14,253元

		12,220元

		2,033元



		110年12月

		25,000元

		104元 

		20小時52分

		18小時44分

		6,171元

		110/12/05

		833元 

		7,004元

		7,490元

		0元 



		111年1月

		25,250元

		105元 

		22小時30分

		21小時39分

		6,976元

		


		


		6,976元

		8,790元

		0元



		111年2月

		25,250元

		105元 

		29小時3分

		25小時31分

		8,579元

		111/02/13

		841元 

		9,420元

		11,340元

		0元



		111年3月

		25,250元

		105元 

		23小時41分

		22小時25分

		7,277元

		


		


		7,277元

		6,935元

		342元



		111年4月

		25,250元

		105元 

		29小時49分

		30小時16分

		9,521元

		


		


		9,521元

		13,705元

		0元



		111年5月

		25,250元

		105元 

		23小時34分

		20小時48分

		6,977元

		


		


		6,977元

		8,550元

		0元 



		111年6月

		25,250元

		105元 

		8小時58分

		11小時58分

		3,367元

		


		


		3,367元

		7,065元

		0元 



		111年7月

		25,250元

		105元 

		23小時29分

		10小時13分

		5,106元

		


		


		5,106元

		3,570元

		1,536元 



		


		


		


		


		


		


		


		


		


		合計

		116,047元



		備註：
⒈108年10月以前被告無提出薪資明細表，則以108年11月份之工資計算，且因108年1至10月未提出薪資單，無法證明已給付之數額，已給付之數額為0。
⒉111年1月起，基本工資為25,250元，未達基本工資部分，以基本工資計算。
⒊已給付數額為薪資明細中假日出勤、加班、夜間加班及值班加班總額。
⒋如被告已給付金額大於應給付金額，則無庸再為給付，應給付金額則為0。

		


		


		


		


		


		


		


		


		


		










附表二：原告甲○之加班費
		月份

		工資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班2小時內時數

		加班超過2小時時數

		加班費

		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日期/加班費金額）

		


		加班費總額

		已發給

		應再發給金額





		108年1月

		30,000元

		125元 

		5小時

		6小時

		2,090元 

		


		


		2,090元 

		1,980元 

		110元



		108年2月

		30,000元

		125元 

		0小時

		0小時

		0元 

		


		


		0元 

		0元 

		0元



		108年3月

		30,000元

		125元 

		17.5小時

		17.5小時

		6,584元

		108/03/10

		1,000元 

		7,584元 

		6,930元 

		654元



		108年4月

		30,000元

		125元 

		4小時

		0小時

		670元

		108/4/14

		1,000元 

		1,670元 

		1,760元 

		0元



		108年5月

		30,000元

		125元 

		12小時

		7.5小時

		3,576元

		108/5/19

		1,000元 

		4,576元 

		4,250元 

		326元



		108年6月

		30,000元

		125元 

		1小時

		0小時

		168元

		


		


		168元 

		180元 

		0元



		108年7月

		30,000元

		125元 

		20小時

		9.5小時

		5,333元

		


		


		5,333元 

		5,660元 

		0元



		108年8月

		31,000元

		129元 

		22小時

		8小時

		5,534元

		


		


		5,534元 

		6,170元 

		0元



		108年9月

		31,000元

		129元 

		17.5小時

		8.5小時

		4,862元

		


		


		4,862元 

		4,680元 

		182元



		108年10月

		26,400元

		110元 

		8.5小時

		9.5小時

		2,998元

		108/10/10

		880元 

		3,878元 

		3,995元 

		0元



		108年11月

		26,400元

		110元 

		13.5小時

		5.5小時

		3,000元

		


		


		3,000元 

		3,420元 

		0元



		108年12月

		26,400元

		110元 

		23.5小時

		6.5小時

		4,658元

		108/12/29

		880元 

		5,538元 

		7,450元 

		0元



		109年1月

		26,400元

		110元 

		16小時

		3小時

		2,910元

		


		


		2,910元 

		3,420元 

		0元



		109年2月

		26,400元

		110元

		7小時

		4.5小時

		1,858元

		


		


		1,858元 

		2,420元 

		0元



		109年3月

		26,400元

		110元 

		23小時

		5.5小時

		4,401元

		


		


		4,401元 

		7,130元 

		0元



		109年4月

		26,400元

		110元

		25小時

		6小時

		4,787元

		


		


		4,787元 

		6,580元 

		0元



		109年5月

		23,800元

		99元

		9.5小時

		5.5小時

		2,173元

		


		


		2,173元 

		4,700元 

		0元



		109年6月

		24,000元

		100元

		8.5小時

		3小時

		1,640元

		


		


		1,640元 

		4,000元 

		0元



		109年7月

		24,000元

		100元

		7.5小時

		6.5小時

		2,091元

		109/7/9

		800元 

		2,891元 

		2,260元 

		631元



		109年8月

		24,000元

		100元

		7.7小時

		0.5小時

		1,115元 

		


		


		1,115元 

		2,440元 

		0元



		109年9月

		24,000元

		100元

		14小時

		3小時

		2,377元 

		


		


		2,377元 

		3,560元 

		0元



		109年10月

		24,000元

		100元

		18.5小時

		2小時

		2,813元 

		


		


		2,813元 

		3,690元 

		0元



		109年11月

		24,000元

		100元

		5小時

		0.5小時

		754元 

		


		


		754元 

		990元 

		0元



		109年12月

		24,000元

		100元

		13小時

		3.5小時

		2,327元 

		


		


		2,327元 

		3,180元 

		0元



		110年1月

		24,000元

		100元

		12小時

		7小時

		2,777元 

		


		


		2,777元 

		6,045元 

		0元



		110年2月

		24,000元

		100元

		15.5小時

		7小時

		3,246元 

		


		


		3,246元 

		4,155元 

		0元



		110年3月

		24,000元

		100元

		25小時

		7小時

		4,519元 

		


		


		4,519元 

		5,760元 

		0元



		110年4月

		24,000元

		100元

		33小時

		19.5小時

		7,679元 

		


		


		7,679元 

		9,450元 

		0元



		110年7月

		24,000元

		100元 

		13小時

		14.5小時

		4,164元 

		


		


		4,164元 

		5,475元 

		0元



		110年8月

		24,000元

		100元 

		10小時

		6.5小時

		2,426元 

		


		


		2,426元 

		3,285元 

		0元



		110年9月

		24,000元

		100元 

		7小時

		4小時

		1,606元 

		


		


		1,606元 

		1,980元 

		0元



		110年10月

		24,000元

		100元 

		3小時

		0小時

		402元 

		


		


		402元 

		540元 

		0元



		110年11月

		24,000元

		100元 

		8小時

		4.5小時

		1,824元 

		


		


		1,824元 

		3,240元 

		0元



		110年12月

		24,000元

		100元 

		8.5小時

		5小時

		1,974元 

		


		


		1,974元 

		2,430元 

		0元



		111年1月

		25,250元

		105元 

		6.5小時

		1.5小時

		1,180元 

		


		


		1,180元 

		1,440元 

		0元



		111年2月

		25,250元

		105元 

		15小時

		6小時

		3,169元 

		


		


		3,169元 

		3,780元 

		0元



		111年3月

		25,250元

		105元 

		3.5小時

		0小時

		493元 

		


		


		493元 

		3,130元 

		0元



		111年4月

		25,250元

		105元 

		10小時

		1.5小時

		1,673元 

		


		


		1,673元 

		3,695元 

		0元



		111年5月

		25,250元

		105元 

		9小時

		8小時

		2,674元 

		


		


		2,674元 

		3,090元 

		0元



		111年6月

		25,250元

		105元 

		4小時

		3小時

		1,091元 

		


		


		1,091元 

		2,760元 

		0元



		111年7月

		25,250元

		105元 

		14小時

		3.5小時

		2,589元 

		


		


		2,589元 

		3,150元 

		0元



		111年8月

		25,250元

		105元 

		11小時

		2.5小時

		1,990元 

		


		


		1,990元 

		3,510元 

		0元



		111年9月

		25,250元

		105元 

		26.5小時

		4.5小時

		4,527元 

		


		


		4,527元 

		3,240元 

		0元



		111年10月

		25,250元

		105元 

		9.5小時

		2小時

		1,691元 

		


		


		1,691元 

		2,190元 

		0元



		111年11月

		25,250元

		105元 

		10小時

		3小時

		1,937元 

		


		


		1,937元 

		2,430元 

		0元



		111年12月

		25,250元

		105元 

		16.5小時

		5小時

		3,205元 

		


		


		3,205元 

		3,870元 

		0元



		112年1月

		26,400元

		110元 

		0.5小時

		0小時

		74元 

		


		


		74元 

		90元 

		0元



		112年2月

		26,400元

		110元 

		2小時

		0小時

		295元 

		


		


		295元 

		450元 

		0元



		112年3月

		26,400元

		110元 

		5小時

		1小時

		921元 

		


		


		921元 

		1,080元

		0元



		112年4月

		26,400元

		110元 

		0.5小時

		0小時

		74元 

		


		


		74元 

		630元 

		0元



		112年5月

		26,400元

		110元 

		0.5小時

		0小時

		74元 

		


		


		74元 

		90元 

		0元



		112年6月

		26,400元

		110元 

		6小時

		0小時

		884元 

		


		


		884元 

		1,080元 

		0元



		112年7月

		26,400元

		110元 

		2小時

		0小時

		295元 

		


		


		295元 

		360元 

		0元



		112年8月

		26,400元

		110元 

		0小時

		0小時

		0元 

		


		


		0元 

		1,267元 

		0元



		


		


		


		


		


		


		


		


		


		合計

		1,903元



		備註：
⒈109年1月起，基本工資為23,800元；111年1月起，基本工資為25,250元；112年1月起，基本工資為26,400元。未達基本工資部分，以基本工資計算。
⒉原告甲○並未主張假日出勤之加班費差額，已發給數額為薪資明細中加班、夜間加班及值班加班總額。
⒊如被告已給付金額大於應給付金額，則無庸再為給付，應給付金額則為0。

		


		


		


		


		


		


		


		


		


		










附表三：原告乙○○之特休未休工資
		特別休假行使期間

		年度終結前1個月工資

		特別休
假年資

		特別休
假日數

		應休而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



		107年2月7日至107年8月6日

		27,600元

		0.5年

		3日

		2,760元



		107年8月7日至108年8月6日

		27,600元

		1年

		7日

		6,440元



		108年8月7日至109年8月6日

		25,000元

		2年

		10日

		8,333元



		109年8月7日至110年8月6日

		25,000元

		3年

		14日

		11,667元



		110年8月7日至111年8月2日

		25,250元

		4年

		14日

		11,783元



		合計

		


		


		


		40,983元







 
附表四：原告甲○之特休未休工資
		特別休假行使期間

		年度終結前1個月工資

		特別休
假年資

		特別休假日數

		應休而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



		108年4月20日至108年10月19日

		31,000元

		0.5年

		3日

		3,100元



		108年10月20日至109年10月19日

		24,000元

		1年

		7日

		5,600元



		109年10月20日至110年10月19日

		24,000元

		2年

		10日

		8,000元



		110年10月20日至111年10月19日

		25,250元

		3年

		14日

		11,783元



		111年10月20日至112年8月31日

		26,400元

		4年

		14日（已休13.5天）

		440元



		合計

		


		


		


		28,923元









附表五：被告應為原告甲○提撥勞工退休金之數額
		月份

		原告甲○之工資

		應申報金額

		應提繳金額

		已提撥金額

		應補提繳



		108年1月

		36,480元

		38,200元

		2,292元

		1,440元

		852元



		108年2月

		34,500元

		34,800元

		2,088元

		1,440元

		648元



		108年3月

		41,430元

		42,000元

		2,520元

		1,440元

		1,080元



		108年4月

		36,260元

		36,300元

		2,178元

		1,440元

		738元



		108年5月

		38,720元

		40,100元

		2,406元

		1,440元

		966元



		108年6月

		34,680元

		34,800元

		2,088元

		1,440元

		648元



		108年7月

		40,160元

		42,000元

		2,520元

		1,440元

		1,080元



		108年8月

		41,670元

		42,000元

		2,520元

		1,440元

		1,080元



		108年9月

		40,180元

		42,000元

		2,520元

		1,440元

		1,080元



		108年10月

		33,395元

		34,800元

		2,088元

		1,440元

		648元



		108年11月

		29,820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8年12月

		33,850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09年1月

		29,820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9年2月

		28,820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9年3月

		33,530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09年4月

		33,980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09年5月

		31,342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09年6月

		30,534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09年7月

		28,314元

		28,800元

		1,728元

		1,584元

		144元



		109年8月

		28,97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9年9月

		30,09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9年10月

		34,025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09年11月

		27,524元

		27,600元

		1,656元

		1,584元

		72元



		109年12月

		29,71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1月

		32,579元 

		33,300元

		1,998元

		1,584元

		414元



		110年2月

		30,689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10年3月

		33,561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10年4月

		39,785元 

		40,100元

		2,406元

		1,584元

		822元



		110年5月

		36,874元 

		38,200元

		2,292元

		1,584元

		708元



		110年6月

		29,67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7月

		32,009元 

		33,300元

		1,998元

		1,584元

		414元



		110年8月

		29,819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9月

		28,514元 

		28,800元

		1,728元

		1,584元

		144元



		110年10月

		29,608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11月

		29,77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12月

		28,96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1年1月

		27,974元 

		28,800元

		1,728元

		1,584元

		144元



		111年2月

		29,047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1年3月

		29,66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1年4月

		31,496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11年5月

		30,891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11年6月

		30,662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11年7月

		29,68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1年8月

		30,04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9,656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8號

原      告  乙○○  

            甲○    



原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王俊凱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台灣飛準畜牧機械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大千  

訴訟代理人  楊振芳律師

            蕭坤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乙○○新台幣157,030元、給付原告甲○新台幣3,60

2元，及均自民國113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19,656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原告等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5、原告乙○○負擔

百分之8、原告甲○負擔百分之57。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157,030元、新

台幣3,602元分別為原告乙○○、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為如被告以新台幣19,656元為原告甲○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明詮，於本院審理期間，法定

    代理人變更為王大千，此有被告公司之變更登記表、經濟部

    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83至84頁、第10

    1頁），經被告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97頁），核與民

    事訴訟法第170條及第175條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原起訴聲明：被告應分別給付

    原告乙○○、甲○新台幣（下同）216,288元、135,726元，及

    被告應提繳38,404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嗣

    於民國（下同）114年2月11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分別給付

    原告乙○○、甲○197,519元、278,886元，及被告應提繳29,68

    8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原告所為核與前開規

    定相符，自應予准許。

三、再按因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致其訴之全部或一部，

    不屬第427條第1項及第2項之範圍者，除當事人合意繼續適

    用簡易程序外，法院應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程序，並由原法

    官繼續審理，民事訴訟法第43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起

    訴時之聲明，其訴訟標的金額在50萬元以下，依民事訴訟法

    第427條第1項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審理；嗣原告變更聲

    明後，其訴訟標的金額為506,093元，已逾50萬元，非民事

    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各款所定之訴訟，經原告請求依通常程

    序審理，本院爰於114年4月2日依上開規定，裁定改依通常

    訴訟程序，並由原法官繼續審理。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乙○○197,519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原告甲○278,886元，及其中135,726

      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43,160元部分，自114

      年2月11日民事準備書（三）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被告應提繳29,688元至

      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緣原告乙○○自106年8月7日起至111年8月2日止，任職於被

      告公司，擔任工程師工作，任職期間平均每月薪資為45,0

      00元；原告甲○自107年10月20日起至112年8月31日止，任

      職於被告公司，擔任組長工作，任職期間每月薪資為41,0

      00元，因被告未依勞工法令給付原告甲○加班費及短少提

      撥勞工退休金，原告甲○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

      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其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於原告等任

      職期間，被告未依法給付原告等平、假日加班費、特休未

      休工資，且短少給付原告甲○之資遣費，並未足額為原告

      甲○提撥勞工退休金，被告尚應給付原告乙○○加班費144,8

      28元、特休未休工資52,691元，尚應給付原告甲○加班費2

      47,809元、資遣費24,549元、特休未休工資6,528元，並

      應補提繳29,68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爰依兩造間

      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38條，勞工退休

      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31條等規定，提起本

      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乙○○197,519元、給付原告甲○278,

      886元，並提撥29,688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

      。

（三）否認被告所提薪資明細表之真正，該薪資明細表與原告領

      取之薪資金額及薪資結構不符，原告二人從未受公司懲處

      、亦未同意，但依該薪資明細表，原告二人的薪水皆多次

      調降，甚至低於基本工資；被告亦曾經勞保局以未依規定

      投保薪資及提撥勞工退休金處以罰鍰；又原告甲○之存摺

      帳戶於110年5月5日收受被告轉帳44,625元，110年4月份

      之薪資明細表薪資卻為39,785元、實領金額為38,360元，

      110年5份、6月份之薪資明細，亦有不同於帳戶收受金錢

      數額之記載；原告所提出之錄影資料，經勘驗，有一筆獎

      金為12,500元，證人蕭坤源說不用列入，另有一錄影資料

      ，原告甲○打開彌封之薪資袋，封面載明112年6月金額為4

      0,552元，也與薪資明細表不符，足見被告所提之薪資明

      細表與原告實領薪資不符。被告抗辯被告公司將特休未休

      工資包含於年終獎金部分，與事實不符，且原告甲○也有

      領取特休未休工資之收據，何以原告乙○○之特休未休工資

      包含在年終獎金中；原告甲○固有收受特休未休工資、資

      遣費，但不足應領取之金額。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至被告公司應徵時，被告即已告知公司制度為隔週休

      ，薪資結構為底薪及外出出勤之費用，原告等均同意薪資

      條件，始至被告公司上班，且被告每月發薪時，原告均無

      異議並簽收，原告不得再請求例假日之加班費，另被告公

      司正常上班時間是到下午五點，如果員工有加班，則下午

      五時至六時是員工用餐及休息時間，此段時間員工沒有提

      供勞務，且晚餐的費用是由公司支付。

（二）特休未休工資部分，原告乙○○部分，因被告公司於每年農

      曆春節會發放兩筆款項予員工，一筆為年終獎金，另一筆

      則為員工特休未休工資及綜合表現紅利，故均已發放；原

      告甲○部分，其曾於112年請特休13.5天，剩餘之日數亦均

      已發給，並有簽收單、現金支出傳票為憑，故原告之請求

      無據。

（三）資遣費部分，因原告甲○所領薪資額包含非常態性之獎金

      ，並非以所領薪資數額計算平均工資，原告甲○離職時，

      曾與被告公司人員結算資遣費，雙方均同意資遣費為64,1

      67元，被告並給付完畢；且原告甲○離職前駕駛公司車輛

      在高速公路危險駕駛，被告公司遭吊銷牌照，並處18,000

      元之罰鍰，被告尚得向原告甲○追討資遣費，原告甲○請求

      再給付資遣費，亦無理由。

（四）提撥勞工退休金部分，原告甲○所領薪資有部分為非常態

      性之獎金，原告甲○任職時，被告已依每月投保薪資26,40

      0元為原告甲○提撥，且被告亦因原告甲○檢舉而依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之通知，為原告甲○補提繳勞工退休金，故原

      告此部分之主張亦無理由。

（五）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⑶如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於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原告乙○○自106年8月7日起至111年8月2日

      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工程師工作，原告甲○自107年

      10月20日起至112年8月31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組

      長工作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勞工退休

      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復經

      本院調閱原告等之勞保、就保及職保資料核對無誤，堪可

      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於其等任職期間，未依法給付

      加班費及特休未休工資，另未足額給付原告甲○資遣費，

      以及未足額為原告甲○提撥勞工退休金，而依兩造間之勞

      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38條，勞退條例第12

      條、第3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乙○○197,519元、

      原告甲○278,886元及遲延利息，並為原告甲○提撥29,688

      元至其勞工退休金專戶，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

      之義務；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

      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

      之報酬；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

      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計入；工資清冊應保

      存五年，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7條、勞基法第23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

      定；本法為規定者，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

      ；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

      或公證人至認證者，推定為真正，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

      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亦有明文。

（三）本件兩造對於原告二人之工資為何，有所爭執，原告主張

      ，原告乙○○任職期間平均每月薪資為45,000元，原告甲○

      任職期間每月薪資為41,000元，被告則辯稱原告的工資應

      如薪資明細表所載等語。查被告就其所辯，已提出薪資明

      細表為證，原告雖否認被告所提薪資明細之實質上真正，

      然該薪資明細上，有原告之簽名，原告亦不否認簽名之真

      正，依前開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規定，應推定為真正

      ，如原告否認，應舉反證推翻之。原告稱其等並未受公司

      懲戒、亦未同意調整薪資，但依該薪資明細表，原告二人

      的薪水皆多次調降，足見薪資明細表不實云云，惟原告二

      人於發放薪資時，經年累月均有於薪資明細表上簽名，原

      告也未就薪資明細單之記載提出異議，已可認對於薪資數

      額及薪資結構之調整為同意，原告雖又稱有向證人江佳妃

      提出異議，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之，原告此部分主張

      並不可採；原告又稱被告遭勞保局以未依規定投保薪資及

      提撥勞工退休金處以罰鍰云云，惟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

      2年9月23日保退二字第11260158990號函（見本院卷二第1

      77頁），係因被告並未依照薪資明細表上載原告甲○之工

      資總額（即含加班費、津貼等）金額為原告甲○調整投保

      金額，因此而受罰，並非是認為被告有未詳實填載薪資明

      細；原告復提出原告甲○之存摺影本、錄影畫面，欲證明

      所領薪水與薪資明細表不同，惟原告原先也主張工資係以

      現金發放，此亦與證人之證述相符，原告甲○受被告轉帳

      之金額，是否為工資並非無疑，另原告所提錄影畫面僅為

      個別月份所發放之金額，有可能因非屬工資性質之非經常

      性給與而不同，尚難以此證明原告之工資，與薪資單之記

      載不同。則原告既無法舉證推翻薪資明細之記載，本件原

      告之工資，仍應以薪資明細記載為準。

（四）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

　　⑴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

      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

      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

      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

      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

      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

      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

      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

      第24條、第39條分別訂有明文。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

      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

      動事件法第38條亦有明文。次按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

      作時數有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

      費在內之工資，採取一定額度給付之方式，基於契約自由

      原則，雖非法所不許，但仍須可明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

      ，何者為加班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於

      法律規定之標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

      定，固得拘束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

      勞工仍得就該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又勞資雙方約

      定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資，須勞雇雙方有所約定，亦即雇

      主已取得勞工之同意始可，不得僅以勞工每月薪資所得高

      於基本工資加計延時工資總額，即認為雇主薪資給付之方

      式符合勞基法之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號、11

      0年度台上字第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是倘若雇主未

      能證明勞僱雙方已合意約定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資，且可

      明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並合於勞基法

      所定數額，基於保障勞工之立法意旨，勞工仍得依法請求

      各該工資。

　　⑵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依法給付原告平、假日加班費，請求

      被告給付原告乙○○加班費144,828元、原告甲○加班費247,

      809元。經查，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有其等之考勤表可

      稽，堪可信為真，被告雖辯稱如員工有加班，下午五時至

      六時為員工之用餐及休息時間云云，並未提出證據證明之

      ，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規定，應推定為勞工於該時間內

      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況且觀原告之打卡紀錄，有諸多

      日子於19：00以前打卡下班，僅為一小時內即可完成之工

      作，被告尚給予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發給便當，實與常

      理相違；被告復辯稱原告等應徵時，即已有告知公司之制

      度為隔週休，原告等均同意，始至公司上班，不得再請求

      休假日之加班費云云，惟勞基法已明訂雇主如需使勞工於

      休息日工作，需給予延長工時工資，如徵得勞工同意於休

      假日工作，工資需加倍發給，被告就兩造有約定將例假日

      延長工時工資加計於按月工資之約定，並未有舉證證明之

      ，且觀原告等109年5月以前之薪資明細，雖有加班費、值

      班加班之記載，但無從區別何為平日加班、何為假日加班

      ，無從審核其所給予之假日加班費是否已合於勞基法之標

      準，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並不可採。故依原告主張之加班時

      數，按被告提出薪資明細之薪資額，依前開勞基法之規定

      ，計算原告等之加班費如附表一、二所示。故被告尚應給

      付原告乙○○加班費116,047元、原告甲○1,903元，原告等

      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五）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

      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

      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

      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

      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

      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

      第1項、第4項亦有明文。

　　⑵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特休未休工資，請求被告給付原

      告乙○○52,691元、原告甲○6,528元，被告辯稱原告乙○○部

      分，有於每年農曆春節以紅包之方式發放，原告甲○部分

      已給付。經查，就原告乙○○未曾休過特別休假、原告甲○

      僅曾於112年休過13.5天之特別休假，有原告等之考勤表

      、薪資明細可稽，依規定被告自應該給付原告二人特休未

      休工資。被告固然辯稱其均已給付，然被告就其抗辯原告

      乙○○之特休未休工資以紅包發放之事實，雖聲請傳訊證人

      丙○○、江佳妃，惟證人丙○○證述「（關於特休部分，如何

      計算？）依據他們每年如果沒有休假，公司年終會議上會

      給兩包，一包是年終獎金，另一包總經理會用原本是特休

      他們沒休為基礎，根據他們的表現去做，比如他們原本特

      休費用，多給一些紅利給他們，明確金額年終會議上會提

      出，基於信任原則，公司沒給他們簽收。」等語，證人江

      佳妃證述「（特休部分如何處理？）特休部分沒有明確記

      有沒有休，但每年過年，主管除了年終獎金外，都提撥員

      工分紅，主管考量員工整年出勤狀況、工作態度表，可能

      員工出勤完整、工作效率很好，都有提撥一筆分紅去處理

      ，分紅包含特休，主管都會稍微有敘述，以我多年經驗，

      基本上都會高於特休的金額之上。」等語，足見該紅包主

      要是基於綜合員工年度的綜合表現，所給予的分紅或獎勵

      ，亦未指明該部分是特休未休工資，且被告公司亦未提出

      發給之金額，無法確知給予之數額，是否有多於特休未休

      之工資，故不得僅以有發給紅包即減免雇主本應給付特休

      未休工資之責任，故被告仍應給付原告乙○○特休未休工資

      ，金額計算如附表三即40,893元。至於被告抗辯原告甲○

      之特休未休工資，已分別給付34,000元、1,320元，據被

      告提出收據、現金支出傳票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5至2

      27頁），經計算原告甲○任職期間本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

      資如附表四所示，總額為28,923元，經扣除被告已給付部

      分，已不得再要求被告給付。則就特休未休工資部分，被

      告應給付原告乙○○40,893元，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為無

      理由。

（六）原告請求資遣費部分：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

      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

      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

      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

      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12條定有明文。

　　⑵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之給付標準計算原告甲○之資

      遣費，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24,549元，為被告否認，辯

      稱原告甲○離職時，雙方合意資遣費為64,167元，且因原

      告甲○離職前駕駛公司車輛在高速公路危險駕駛，被告得

      開除原告甲○，尚得追討資遣費云云。經查，依被告所提

      出之資遣費收據（見本院卷一第229頁），被告係僅以平

      均工資26,400元計算原告甲○之資遣費，惟觀原告甲○離職

      前六個月之工資，每個月均高於26,400元（加班費亦屬經

      常性給予，於計算平均工資時，應記入計算），顯見被告

      確實有短少給付資遣費之情形；被告復辯稱原告甲○於任

      職期間，有駕駛公司車輛危險駕駛之情形，其得開除原告

      ，並追討資遣費云云，惟不論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當初是因

      何事由終止，勞動契約既已終止，當時終止事由之法律關

      係即已明確，被告斯時既未依勞基法第12條各款之懲戒事

      由解僱原告甲○，不容事後再翻異，變更已確定之法律關

      係，故被告仍應補足資遣費之差額。則原告甲○離職前六

      個月之工資為26,500元、26,894元、27,614元、26,624元

      、27,164元、27,614元，平均工資為27,068元，被告應給

      付原告甲○之資遣費為65,866元，被告僅給付64,167元，

      尚應補足1,699元。

（七）原告請求提撥勞工退休金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

      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

      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有明文。依同

      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

      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

      主請求損害賠償，惟因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受同條

      例第24條第1項規定限制，在得請領退休金之前，不得領

      取，是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者，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

      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

　　⑵原告主張被告有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為原告甲○提繳勞工退

      休金之情形，請求被告補提繳29,68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

      金專戶，為被告否認，並辯稱被告每月以投保薪資26400

      元為原告甲○提撥，且因原告甲○之檢舉，被告已有依勞保

      局之通知，為原告甲○補提繳。經查，原告甲○之工資，除

      月給外，尚有加班費，屬勞動對價及經常性之給與性質，

      被告自應按每月工資總額，依勞動部發布之「勞工退休金

      提繳工資分級表」所定數額，為原告甲○提繳百分之6之勞

      退金，故計算被告應再為原告甲○提繳之金額如附表五，

      僅因111年9月後，被告已有依勞保局之通知補繳（見本院

      卷二第17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9月23日保退二字第1

      1260158990號函），此部分則應不列入計算。被告應再為

      原告甲○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如附表五所示，共19,656元

      。

（八）綜上所述，被告應給付原告乙○○157,030元（計算式：116

      ,047元+40,983元=157,030元），應給付原告甲○3,602元

      （計算式：1,903元+1,699元=3,602元），並應為原告甲○

      提撥勞工退休金19,656元。　

四、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

    第38條，勞退條例第12條、第31條等規定，提起本訴，請求

    被告給付原告乙○○157,030元、給付原告甲○3,602元，及均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93頁

    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

    提撥19,656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範圍內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為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

    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

參、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並依勞動事件法

    第15條、第44條第1、2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原告乙○○之加班費

月份 工資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班2小時內時數 加班超過2小時時數 加班費 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日期/加班費金額）  加班費總額 已給付 應再給付金額 108年1月 27,600元 115元  17小時23分 33小時14分 9,061元 108/1/27 920元  9,981元 0元 9,981元  108年2月 27,600元 115元 6小時35分 10小時58分 3,121元   3,121元 0元 3,121元  108年3月 27,600元 115元  30小時22分 43小時6分 12,957元   12,957元 0元 12,957元  108年4月 27,600元 115元  14小時22分 18小時1分 5,674元   5,674元 0元 5,674元  108年5月 27,600元 115元  23小時35分 27小時37分 8,938元   8,938元 0元 8,938元  108年6月 27,600元 115元  18小時44分 17小時20分 6,216元   6,216元 0元 6,216元  108年7月 27,600元 115元  37小時5分 39小時14分 13,249元   13,249元 0元 13,249元  108年8月 27,600元 115元  44小時32分 52小時4分 16,862元   16,862元 0元 16,862元  108年9月 27,600元 115元  30小時19分 38小時30分 12,066元   12,066元 0元 12,066元  108年10月 27,600元 115元  21小時46分 16小時46分 6,574元 108/10/10 920元  7,494元 0元 7,494元  109年4月 27,600元 115元  45小時14分 50小時40分 16,701元   16,701元 11,940元 4,761元 109年5月 24,000元 100元  31小時6分 32小時59分 9,676元   9,676元 11,291元 0元  109年6月 25,000元 104元  13小時22分 11小時29分 3,863元   3,863元 7,295元 0元 109年7月 25,000元 104元  19小時6分 6小時35分 3,811元   3,811元 4,800元 0元  109年8月 25,000元 104元  17小時42分 14小時40分 5,022元   5,022元 3,360元 1,662元  109年9月 25,000元 104元  38小時29分 22小時57分 9,364元 109/09/06 833元  10,197元 8,070元 2,127元  109年10月 25,000元 104元  35小時32分 30小時27分 10,257元 109/10/25 833元  11,090元 12,710元 0元  109年11月 25,000元 104元  27小時32分 18小時 6,974元   6,974元 6,990元 0元  109年12月 25,000元 104元  35小時21分 33小時48分 10,814元 109/12/20 833元  11,647元 9,505元 2,142元  110年1月 25,000元 104元  35小時48分 44小時23分 12,718元   12,718元 13,355元 0元 110年2月 25,000元 104元  23小時8分 27小時8分 7,949元 110/2/11-16 2,499元  10,448元 8,370元 2,078元  110年3月 25,000元 104元  18小時45分 28小時45分 7,618元 110/3/21 833元  8,451元 14,225元 0元 110年4月 25,000元 104元  21小時24分 22小時15分 6,858元   6,858元 18,430元 0元 110年5月 25,000元 104元  11小時9分 5小時9分 2,452元   2,452元 15,050元 0元  110年6月 25,000元 104元 7小時4分 3小時45分 1,639元   1,639元 3,895元 0元  110年7月 25,000元 104元  26小時58分 26小時24分 8,357元   8,357元 11,715元 0元  110年8月 25,000元 104元  20小時25分 42小時48分 10,295元   10,295元 9,165元 1,130元  110年9月 25,000元 104元  21小時26分 22小時17分 6,868元 110/9/19 833元  7,701元 6,450元 1,251元  110年10月 25,000元 104元  23小時9分 23小時11分 7,264元 110/10/31 833元  8,097元 7,670元 427元  110年11月 25,000元 104元  33小時26分 50小時19分 13,420元 110/11/07 833元  14,253元 12,220元 2,033元 110年12月 25,000元 104元  20小時52分 18小時44分 6,171元 110/12/05 833元  7,004元 7,490元 0元  111年1月 25,250元 105元  22小時30分 21小時39分 6,976元   6,976元 8,790元 0元 111年2月 25,250元 105元  29小時3分 25小時31分 8,579元 111/02/13 841元  9,420元 11,340元 0元 111年3月 25,250元 105元  23小時41分 22小時25分 7,277元   7,277元 6,935元 342元 111年4月 25,250元 105元  29小時49分 30小時16分 9,521元   9,521元 13,705元 0元 111年5月 25,250元 105元  23小時34分 20小時48分 6,977元   6,977元 8,550元 0元  111年6月 25,250元 105元  8小時58分 11小時58分 3,367元   3,367元 7,065元 0元  111年7月 25,250元 105元  23小時29分 10小時13分 5,106元   5,106元 3,570元 1,536元           合計 116,047元 備註： ⒈108年10月以前被告無提出薪資明細表，則以108年11月份之工資計算，且因108年1至10月未提出薪資單，無法證明已給付之數額，已給付之數額為0。 ⒉111年1月起，基本工資為25,250元，未達基本工資部分，以基本工資計算。 ⒊已給付數額為薪資明細中假日出勤、加班、夜間加班及值班加班總額。 ⒋如被告已給付金額大於應給付金額，則無庸再為給付，應給付金額則為0。           



附表二：原告甲○之加班費

月份 工資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班2小時內時數 加班超過2小時時數 加班費 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日期/加班費金額）  加班費總額 已發給 應再發給金額  108年1月 30,000元 125元  5小時 6小時 2,090元    2,090元  1,980元  110元 108年2月 30,000元 125元  0小時 0小時 0元    0元  0元  0元 108年3月 30,000元 125元  17.5小時 17.5小時 6,584元 108/03/10 1,000元  7,584元  6,930元  654元 108年4月 30,000元 125元  4小時 0小時 670元 108/4/14 1,000元  1,670元  1,760元  0元 108年5月 30,000元 125元  12小時 7.5小時 3,576元 108/5/19 1,000元  4,576元  4,250元  326元 108年6月 30,000元 125元  1小時 0小時 168元   168元  180元  0元 108年7月 30,000元 125元  20小時 9.5小時 5,333元   5,333元  5,660元  0元 108年8月 31,000元 129元  22小時 8小時 5,534元   5,534元  6,170元  0元 108年9月 31,000元 129元  17.5小時 8.5小時 4,862元   4,862元  4,680元  182元 108年10月 26,400元 110元  8.5小時 9.5小時 2,998元 108/10/10 880元  3,878元  3,995元  0元 108年11月 26,400元 110元  13.5小時 5.5小時 3,000元   3,000元  3,420元  0元 108年12月 26,400元 110元  23.5小時 6.5小時 4,658元 108/12/29 880元  5,538元  7,450元  0元 109年1月 26,400元 110元  16小時 3小時 2,910元   2,910元  3,420元  0元 109年2月 26,400元 110元 7小時 4.5小時 1,858元   1,858元  2,420元  0元 109年3月 26,400元 110元  23小時 5.5小時 4,401元   4,401元  7,130元  0元 109年4月 26,400元 110元 25小時 6小時 4,787元   4,787元  6,580元  0元 109年5月 23,800元 99元 9.5小時 5.5小時 2,173元   2,173元  4,700元  0元 109年6月 24,000元 100元 8.5小時 3小時 1,640元   1,640元  4,000元  0元 109年7月 24,000元 100元 7.5小時 6.5小時 2,091元 109/7/9 800元  2,891元  2,260元  631元 109年8月 24,000元 100元 7.7小時 0.5小時 1,115元    1,115元  2,440元  0元 109年9月 24,000元 100元 14小時 3小時 2,377元    2,377元  3,560元  0元 109年10月 24,000元 100元 18.5小時 2小時 2,813元    2,813元  3,690元  0元 109年11月 24,000元 100元 5小時 0.5小時 754元    754元  990元  0元 109年12月 24,000元 100元 13小時 3.5小時 2,327元    2,327元  3,180元  0元 110年1月 24,000元 100元 12小時 7小時 2,777元    2,777元  6,045元  0元 110年2月 24,000元 100元 15.5小時 7小時 3,246元    3,246元  4,155元  0元 110年3月 24,000元 100元 25小時 7小時 4,519元    4,519元  5,760元  0元 110年4月 24,000元 100元 33小時 19.5小時 7,679元    7,679元  9,450元  0元 110年7月 24,000元 100元  13小時 14.5小時 4,164元    4,164元  5,475元  0元 110年8月 24,000元 100元  10小時 6.5小時 2,426元    2,426元  3,285元  0元 110年9月 24,000元 100元  7小時 4小時 1,606元    1,606元  1,980元  0元 110年10月 24,000元 100元  3小時 0小時 402元    402元  540元  0元 110年11月 24,000元 100元  8小時 4.5小時 1,824元    1,824元  3,240元  0元 110年12月 24,000元 100元  8.5小時 5小時 1,974元    1,974元  2,430元  0元 111年1月 25,250元 105元  6.5小時 1.5小時 1,180元    1,180元  1,440元  0元 111年2月 25,250元 105元  15小時 6小時 3,169元    3,169元  3,780元  0元 111年3月 25,250元 105元  3.5小時 0小時 493元    493元  3,130元  0元 111年4月 25,250元 105元  10小時 1.5小時 1,673元    1,673元  3,695元  0元 111年5月 25,250元 105元  9小時 8小時 2,674元    2,674元  3,090元  0元 111年6月 25,250元 105元  4小時 3小時 1,091元    1,091元  2,760元  0元 111年7月 25,250元 105元  14小時 3.5小時 2,589元    2,589元  3,150元  0元 111年8月 25,250元 105元  11小時 2.5小時 1,990元    1,990元  3,510元  0元 111年9月 25,250元 105元  26.5小時 4.5小時 4,527元    4,527元  3,240元  0元 111年10月 25,250元 105元  9.5小時 2小時 1,691元    1,691元  2,190元  0元 111年11月 25,250元 105元  10小時 3小時 1,937元    1,937元  2,430元  0元 111年12月 25,250元 105元  16.5小時 5小時 3,205元    3,205元  3,870元  0元 112年1月 26,400元 110元  0.5小時 0小時 74元    74元  90元  0元 112年2月 26,400元 110元  2小時 0小時 295元    295元  450元  0元 112年3月 26,400元 110元  5小時 1小時 921元    921元  1,080元 0元 112年4月 26,400元 110元  0.5小時 0小時 74元    74元  630元  0元 112年5月 26,400元 110元  0.5小時 0小時 74元    74元  90元  0元 112年6月 26,400元 110元  6小時 0小時 884元    884元  1,080元  0元 112年7月 26,400元 110元  2小時 0小時 295元    295元  360元  0元 112年8月 26,400元 110元  0小時 0小時 0元    0元  1,267元  0元          合計 1,903元 備註： ⒈109年1月起，基本工資為23,800元；111年1月起，基本工資為25,250元；112年1月起，基本工資為26,400元。未達基本工資部分，以基本工資計算。 ⒉原告甲○並未主張假日出勤之加班費差額，已發給數額為薪資明細中加班、夜間加班及值班加班總額。 ⒊如被告已給付金額大於應給付金額，則無庸再為給付，應給付金額則為0。           



附表三：原告乙○○之特休未休工資

特別休假行使期間 年度終結前1個月工資 特別休 假年資 特別休 假日數 應休而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 107年2月7日至107年8月6日 27,600元 0.5年 3日 2,760元 107年8月7日至108年8月6日 27,600元 1年 7日 6,440元 108年8月7日至109年8月6日 25,000元 2年 10日 8,333元 109年8月7日至110年8月6日 25,000元 3年 14日 11,667元 110年8月7日至111年8月2日 25,250元 4年 14日 11,783元 合計    40,983元 

 

附表四：原告甲○之特休未休工資

特別休假行使期間 年度終結前1個月工資 特別休 假年資 特別休假日數 應休而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 108年4月20日至108年10月19日 31,000元 0.5年 3日 3,100元 108年10月20日至109年10月19日 24,000元 1年 7日 5,600元 109年10月20日至110年10月19日 24,000元 2年 10日 8,000元 110年10月20日至111年10月19日 25,250元 3年 14日 11,783元 111年10月20日至112年8月31日 26,400元 4年 14日（已休13.5天） 440元 合計    28,923元 



附表五：被告應為原告甲○提撥勞工退休金之數額

月份 原告甲○之工資 應申報金額 應提繳金額 已提撥金額 應補提繳 108年1月 36,480元 38,200元 2,292元 1,440元 852元 108年2月 34,500元 34,800元 2,088元 1,440元 648元 108年3月 41,430元 42,000元 2,520元 1,440元 1,080元 108年4月 36,260元 36,300元 2,178元 1,440元 738元 108年5月 38,720元 40,100元 2,406元 1,440元 966元 108年6月 34,680元 34,800元 2,088元 1,440元 648元 108年7月 40,160元 42,000元 2,520元 1,440元 1,080元 108年8月 41,670元 42,000元 2,520元 1,440元 1,080元 108年9月 40,180元 42,000元 2,520元 1,440元 1,080元 108年10月 33,395元 34,800元 2,088元 1,440元 648元 108年11月 29,820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8年12月 33,850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09年1月 29,820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9年2月 28,820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9年3月 33,530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09年4月 33,980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09年5月 31,342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09年6月 30,534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09年7月 28,314元 28,800元 1,728元 1,584元 144元 109年8月 28,97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9年9月 30,09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9年10月 34,025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09年11月 27,524元 27,600元 1,656元 1,584元 72元 109年12月 29,71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1月 32,579元  33,300元 1,998元 1,584元 414元 110年2月 30,689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10年3月 33,561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10年4月 39,785元  40,100元 2,406元 1,584元 822元 110年5月 36,874元  38,200元 2,292元 1,584元 708元 110年6月 29,67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7月 32,009元  33,300元 1,998元 1,584元 414元 110年8月 29,819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9月 28,514元  28,800元 1,728元 1,584元 144元 110年10月 29,608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11月 29,77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12月 28,96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1年1月 27,974元  28,800元 1,728元 1,584元 144元 111年2月 29,047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1年3月 29,66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1年4月 31,496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11年5月 30,891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11年6月 30,662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11年7月 29,68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1年8月 30,04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9,656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8號
原      告  乙○○  
            甲○    


原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王俊凱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台灣飛準畜牧機械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大千  
訴訟代理人  楊振芳律師
            蕭坤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乙○○新台幣157,030元、給付原告甲○新台幣3,602元，及均自民國113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19,656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原告等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5、原告乙○○負擔百分之8、原告甲○負擔百分之57。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157,030元、新台幣3,602元分別為原告乙○○、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為如被告以新台幣19,656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明詮，於本院審理期間，法定代理人變更為王大千，此有被告公司之變更登記表、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83至84頁、第101頁），經被告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97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及第175條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原起訴聲明：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乙○○、甲○新台幣（下同）216,288元、135,726元，及被告應提繳38,404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嗣於民國（下同）114年2月11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乙○○、甲○197,519元、278,886元，及被告應提繳29,688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原告所為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予准許。
三、再按因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致其訴之全部或一部，不屬第427條第1項及第2項之範圍者，除當事人合意繼續適用簡易程序外，法院應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程序，並由原法官繼續審理，民事訴訟法第43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之聲明，其訴訟標的金額在50萬元以下，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審理；嗣原告變更聲明後，其訴訟標的金額為506,093元，已逾50萬元，非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各款所定之訴訟，經原告請求依通常程序審理，本院爰於114年4月2日依上開規定，裁定改依通常訴訟程序，並由原法官繼續審理。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乙○○197,5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原告甲○278,886元，及其中135,72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43,160元部分，自114年2月11日民事準備書（三）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被告應提繳29,688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緣原告乙○○自106年8月7日起至111年8月2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工程師工作，任職期間平均每月薪資為45,000元；原告甲○自107年10月20日起至112年8月31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組長工作，任職期間每月薪資為41,000元，因被告未依勞工法令給付原告甲○加班費及短少提撥勞工退休金，原告甲○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其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於原告等任職期間，被告未依法給付原告等平、假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且短少給付原告甲○之資遣費，並未足額為原告甲○提撥勞工退休金，被告尚應給付原告乙○○加班費144,828元、特休未休工資52,691元，尚應給付原告甲○加班費247,809元、資遣費24,549元、特休未休工資6,528元，並應補提繳29,68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38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31條等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乙○○197,519元、給付原告甲○278,886元，並提撥29,688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
（三）否認被告所提薪資明細表之真正，該薪資明細表與原告領取之薪資金額及薪資結構不符，原告二人從未受公司懲處、亦未同意，但依該薪資明細表，原告二人的薪水皆多次調降，甚至低於基本工資；被告亦曾經勞保局以未依規定投保薪資及提撥勞工退休金處以罰鍰；又原告甲○之存摺帳戶於110年5月5日收受被告轉帳44,625元，110年4月份之薪資明細表薪資卻為39,785元、實領金額為38,360元，110年5份、6月份之薪資明細，亦有不同於帳戶收受金錢數額之記載；原告所提出之錄影資料，經勘驗，有一筆獎金為12,500元，證人蕭坤源說不用列入，另有一錄影資料，原告甲○打開彌封之薪資袋，封面載明112年6月金額為40,552元，也與薪資明細表不符，足見被告所提之薪資明細表與原告實領薪資不符。被告抗辯被告公司將特休未休工資包含於年終獎金部分，與事實不符，且原告甲○也有領取特休未休工資之收據，何以原告乙○○之特休未休工資包含在年終獎金中；原告甲○固有收受特休未休工資、資遣費，但不足應領取之金額。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至被告公司應徵時，被告即已告知公司制度為隔週休，薪資結構為底薪及外出出勤之費用，原告等均同意薪資條件，始至被告公司上班，且被告每月發薪時，原告均無異議並簽收，原告不得再請求例假日之加班費，另被告公司正常上班時間是到下午五點，如果員工有加班，則下午五時至六時是員工用餐及休息時間，此段時間員工沒有提供勞務，且晚餐的費用是由公司支付。
（二）特休未休工資部分，原告乙○○部分，因被告公司於每年農曆春節會發放兩筆款項予員工，一筆為年終獎金，另一筆則為員工特休未休工資及綜合表現紅利，故均已發放；原告甲○部分，其曾於112年請特休13.5天，剩餘之日數亦均已發給，並有簽收單、現金支出傳票為憑，故原告之請求無據。
（三）資遣費部分，因原告甲○所領薪資額包含非常態性之獎金，並非以所領薪資數額計算平均工資，原告甲○離職時，曾與被告公司人員結算資遣費，雙方均同意資遣費為64,167元，被告並給付完畢；且原告甲○離職前駕駛公司車輛在高速公路危險駕駛，被告公司遭吊銷牌照，並處18,000元之罰鍰，被告尚得向原告甲○追討資遣費，原告甲○請求再給付資遣費，亦無理由。
（四）提撥勞工退休金部分，原告甲○所領薪資有部分為非常態性之獎金，原告甲○任職時，被告已依每月投保薪資26,400元為原告甲○提撥，且被告亦因原告甲○檢舉而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通知，為原告甲○補提繳勞工退休金，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無理由。
（五）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於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原告乙○○自106年8月7日起至111年8月2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工程師工作，原告甲○自107年10月20日起至112年8月31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組長工作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復經本院調閱原告等之勞保、就保及職保資料核對無誤，堪可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於其等任職期間，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及特休未休工資，另未足額給付原告甲○資遣費，以及未足額為原告甲○提撥勞工退休金，而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38條，勞退條例第12條、第3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乙○○197,519元、原告甲○278,886元及遲延利息，並為原告甲○提撥29,688元至其勞工退休金專戶，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計入；工資清冊應保存五年，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7條、勞基法第23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為規定者，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至認證者，推定為真正，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亦有明文。
（三）本件兩造對於原告二人之工資為何，有所爭執，原告主張，原告乙○○任職期間平均每月薪資為45,000元，原告甲○任職期間每月薪資為41,000元，被告則辯稱原告的工資應如薪資明細表所載等語。查被告就其所辯，已提出薪資明細表為證，原告雖否認被告所提薪資明細之實質上真正，然該薪資明細上，有原告之簽名，原告亦不否認簽名之真正，依前開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規定，應推定為真正，如原告否認，應舉反證推翻之。原告稱其等並未受公司懲戒、亦未同意調整薪資，但依該薪資明細表，原告二人的薪水皆多次調降，足見薪資明細表不實云云，惟原告二人於發放薪資時，經年累月均有於薪資明細表上簽名，原告也未就薪資明細單之記載提出異議，已可認對於薪資數額及薪資結構之調整為同意，原告雖又稱有向證人江佳妃提出異議，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之，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原告又稱被告遭勞保局以未依規定投保薪資及提撥勞工退休金處以罰鍰云云，惟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9月23日保退二字第11260158990號函（見本院卷二第177頁），係因被告並未依照薪資明細表上載原告甲○之工資總額（即含加班費、津貼等）金額為原告甲○調整投保金額，因此而受罰，並非是認為被告有未詳實填載薪資明細；原告復提出原告甲○之存摺影本、錄影畫面，欲證明所領薪水與薪資明細表不同，惟原告原先也主張工資係以現金發放，此亦與證人之證述相符，原告甲○受被告轉帳之金額，是否為工資並非無疑，另原告所提錄影畫面僅為個別月份所發放之金額，有可能因非屬工資性質之非經常性給與而不同，尚難以此證明原告之工資，與薪資單之記載不同。則原告既無法舉證推翻薪資明細之記載，本件原告之工資，仍應以薪資明細記載為準。
（四）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
　　⑴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分別訂有明文。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亦有明文。次按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作時數有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費在內之工資，採取一定額度給付之方式，基於契約自由原則，雖非法所不許，但仍須可明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於法律規定之標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固得拘束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勞工仍得就該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又勞資雙方約定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資，須勞雇雙方有所約定，亦即雇主已取得勞工之同意始可，不得僅以勞工每月薪資所得高於基本工資加計延時工資總額，即認為雇主薪資給付之方式符合勞基法之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是倘若雇主未能證明勞僱雙方已合意約定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資，且可明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並合於勞基法所定數額，基於保障勞工之立法意旨，勞工仍得依法請求各該工資。
　　⑵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依法給付原告平、假日加班費，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乙○○加班費144,828元、原告甲○加班費247,809元。經查，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有其等之考勤表可稽，堪可信為真，被告雖辯稱如員工有加班，下午五時至六時為員工之用餐及休息時間云云，並未提出證據證明之，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規定，應推定為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況且觀原告之打卡紀錄，有諸多日子於19：00以前打卡下班，僅為一小時內即可完成之工作，被告尚給予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發給便當，實與常理相違；被告復辯稱原告等應徵時，即已有告知公司之制度為隔週休，原告等均同意，始至公司上班，不得再請求休假日之加班費云云，惟勞基法已明訂雇主如需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需給予延長工時工資，如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工資需加倍發給，被告就兩造有約定將例假日延長工時工資加計於按月工資之約定，並未有舉證證明之，且觀原告等109年5月以前之薪資明細，雖有加班費、值班加班之記載，但無從區別何為平日加班、何為假日加班，無從審核其所給予之假日加班費是否已合於勞基法之標準，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並不可採。故依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按被告提出薪資明細之薪資額，依前開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原告等之加班費如附表一、二所示。故被告尚應給付原告乙○○加班費116,047元、原告甲○1,903元，原告等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五）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亦有明文。
　　⑵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特休未休工資，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乙○○52,691元、原告甲○6,528元，被告辯稱原告乙○○部分，有於每年農曆春節以紅包之方式發放，原告甲○部分已給付。經查，就原告乙○○未曾休過特別休假、原告甲○僅曾於112年休過13.5天之特別休假，有原告等之考勤表、薪資明細可稽，依規定被告自應該給付原告二人特休未休工資。被告固然辯稱其均已給付，然被告就其抗辯原告乙○○之特休未休工資以紅包發放之事實，雖聲請傳訊證人丙○○、江佳妃，惟證人丙○○證述「（關於特休部分，如何計算？）依據他們每年如果沒有休假，公司年終會議上會給兩包，一包是年終獎金，另一包總經理會用原本是特休他們沒休為基礎，根據他們的表現去做，比如他們原本特休費用，多給一些紅利給他們，明確金額年終會議上會提出，基於信任原則，公司沒給他們簽收。」等語，證人江佳妃證述「（特休部分如何處理？）特休部分沒有明確記有沒有休，但每年過年，主管除了年終獎金外，都提撥員工分紅，主管考量員工整年出勤狀況、工作態度表，可能員工出勤完整、工作效率很好，都有提撥一筆分紅去處理，分紅包含特休，主管都會稍微有敘述，以我多年經驗，基本上都會高於特休的金額之上。」等語，足見該紅包主要是基於綜合員工年度的綜合表現，所給予的分紅或獎勵，亦未指明該部分是特休未休工資，且被告公司亦未提出發給之金額，無法確知給予之數額，是否有多於特休未休之工資，故不得僅以有發給紅包即減免雇主本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之責任，故被告仍應給付原告乙○○特休未休工資，金額計算如附表三即40,893元。至於被告抗辯原告甲○之特休未休工資，已分別給付34,000元、1,320元，據被告提出收據、現金支出傳票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5至227頁），經計算原告甲○任職期間本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如附表四所示，總額為28,923元，經扣除被告已給付部分，已不得再要求被告給付。則就特休未休工資部分，被告應給付原告乙○○40,893元，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
（六）原告請求資遣費部分：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定有明文。
　　⑵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之給付標準計算原告甲○之資遣費，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24,549元，為被告否認，辯稱原告甲○離職時，雙方合意資遣費為64,167元，且因原告甲○離職前駕駛公司車輛在高速公路危險駕駛，被告得開除原告甲○，尚得追討資遣費云云。經查，依被告所提出之資遣費收據（見本院卷一第229頁），被告係僅以平均工資26,400元計算原告甲○之資遣費，惟觀原告甲○離職前六個月之工資，每個月均高於26,400元（加班費亦屬經常性給予，於計算平均工資時，應記入計算），顯見被告確實有短少給付資遣費之情形；被告復辯稱原告甲○於任職期間，有駕駛公司車輛危險駕駛之情形，其得開除原告，並追討資遣費云云，惟不論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當初是因何事由終止，勞動契約既已終止，當時終止事由之法律關係即已明確，被告斯時既未依勞基法第12條各款之懲戒事由解僱原告甲○，不容事後再翻異，變更已確定之法律關係，故被告仍應補足資遣費之差額。則原告甲○離職前六個月之工資為26,500元、26,894元、27,614元、26,624元、27,164元、27,614元，平均工資為27,068元，被告應給付原告甲○之資遣費為65,866元，被告僅給付64,167元，尚應補足1,699元。
（七）原告請求提撥勞工退休金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惟因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受同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限制，在得請領退休金之前，不得領取，是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者，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
　　⑵原告主張被告有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為原告甲○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情形，請求被告補提繳29,68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被告否認，並辯稱被告每月以投保薪資26400元為原告甲○提撥，且因原告甲○之檢舉，被告已有依勞保局之通知，為原告甲○補提繳。經查，原告甲○之工資，除月給外，尚有加班費，屬勞動對價及經常性之給與性質，被告自應按每月工資總額，依勞動部發布之「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所定數額，為原告甲○提繳百分之6之勞退金，故計算被告應再為原告甲○提繳之金額如附表五，僅因111年9月後，被告已有依勞保局之通知補繳（見本院卷二第17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9月23日保退二字第11260158990號函），此部分則應不列入計算。被告應再為原告甲○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如附表五所示，共19,656元。
（八）綜上所述，被告應給付原告乙○○157,030元（計算式：116,047元+40,983元=157,030元），應給付原告甲○3,602元（計算式：1,903元+1,699元=3,602元），並應為原告甲○提撥勞工退休金19,656元。　
四、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38條，勞退條例第12條、第31條等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乙○○157,030元、給付原告甲○3,602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93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提撥19,656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為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
參、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並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第44條第1、2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原告乙○○之加班費
		月份

		工資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班2小時內時數

		加班超過2小時時數

		加班費

		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日期/加班費金額）

		


		加班費總額

		已給付

		應再給付金額



		108年1月

		27,600元

		115元 

		17小時23分

		33小時14分

		9,061元

		108/1/27

		920元 

		9,981元

		0元

		9,981元 



		108年2月

		27,600元

		115元

		6小時35分

		10小時58分

		3,121元

		


		


		3,121元

		0元

		3,121元 



		108年3月

		27,600元

		115元 

		30小時22分

		43小時6分

		12,957元

		


		


		12,957元

		0元

		12,957元 



		108年4月

		27,600元

		115元 

		14小時22分

		18小時1分

		5,674元

		


		


		5,674元

		0元

		5,674元 



		108年5月

		27,600元

		115元 

		23小時35分

		27小時37分

		8,938元

		


		


		8,938元

		0元

		8,938元 



		108年6月

		27,600元

		115元 

		18小時44分

		17小時20分

		6,216元

		


		


		6,216元

		0元

		6,216元 



		108年7月

		27,600元

		115元 

		37小時5分

		39小時14分

		13,249元

		


		


		13,249元

		0元

		13,249元 



		108年8月

		27,600元

		115元 

		44小時32分

		52小時4分

		16,862元

		


		


		16,862元

		0元

		16,862元 



		108年9月

		27,600元

		115元 

		30小時19分

		38小時30分

		12,066元

		


		


		12,066元

		0元

		12,066元 



		108年10月

		27,600元

		115元 

		21小時46分

		16小時46分

		6,574元

		108/10/10

		920元 

		7,494元

		0元

		7,494元 



		109年4月

		27,600元

		115元 

		45小時14分

		50小時40分

		16,701元

		


		


		16,701元

		11,940元

		4,761元



		109年5月

		24,000元

		100元 

		31小時6分

		32小時59分

		9,676元

		


		


		9,676元

		11,291元

		0元 



		109年6月

		25,000元

		104元 

		13小時22分

		11小時29分

		3,863元

		


		


		3,863元

		7,295元

		0元



		109年7月

		25,000元

		104元 

		19小時6分

		6小時35分

		3,811元

		


		


		3,811元

		4,800元

		0元 



		109年8月

		25,000元

		104元 

		17小時42分

		14小時40分

		5,022元

		


		


		5,022元

		3,360元

		1,662元 



		109年9月

		25,000元

		104元 

		38小時29分

		22小時57分

		9,364元

		109/09/06

		833元 

		10,197元

		8,070元

		2,127元 



		109年10月

		25,000元

		104元 

		35小時32分

		30小時27分

		10,257元

		109/10/25

		833元 

		11,090元

		12,710元

		0元 



		109年11月

		25,000元

		104元 

		27小時32分

		18小時

		6,974元

		


		


		6,974元

		6,990元

		0元 



		109年12月

		25,000元

		104元 

		35小時21分

		33小時48分

		10,814元

		109/12/20

		833元 

		11,647元

		9,505元

		2,142元 



		110年1月

		25,000元

		104元 

		35小時48分

		44小時23分

		12,718元

		


		


		12,718元

		13,355元

		0元



		110年2月

		25,000元

		104元 

		23小時8分

		27小時8分

		7,949元

		110/2/11-16

		2,499元 

		10,448元

		8,370元

		2,078元 



		110年3月

		25,000元

		104元 

		18小時45分

		28小時45分

		7,618元

		110/3/21

		833元 

		8,451元

		14,225元

		0元



		110年4月

		25,000元

		104元 

		21小時24分

		22小時15分

		6,858元

		


		


		6,858元

		18,430元

		0元



		110年5月

		25,000元

		104元 

		11小時9分

		5小時9分

		2,452元

		


		


		2,452元

		15,050元

		0元 



		110年6月

		25,000元

		104元

		7小時4分

		3小時45分

		1,639元

		


		


		1,639元

		3,895元

		0元 



		110年7月

		25,000元

		104元 

		26小時58分

		26小時24分

		8,357元

		


		


		8,357元

		11,715元

		0元 



		110年8月

		25,000元

		104元 

		20小時25分

		42小時48分

		10,295元

		


		


		10,295元

		9,165元

		1,130元 



		110年9月

		25,000元

		104元 

		21小時26分

		22小時17分

		6,868元

		110/9/19

		833元 

		7,701元

		6,450元

		1,251元 



		110年10月

		25,000元

		104元 

		23小時9分

		23小時11分

		7,264元

		110/10/31

		833元 

		8,097元

		7,670元

		427元 



		110年11月

		25,000元

		104元 

		33小時26分

		50小時19分

		13,420元

		110/11/07

		833元 

		14,253元

		12,220元

		2,033元



		110年12月

		25,000元

		104元 

		20小時52分

		18小時44分

		6,171元

		110/12/05

		833元 

		7,004元

		7,490元

		0元 



		111年1月

		25,250元

		105元 

		22小時30分

		21小時39分

		6,976元

		


		


		6,976元

		8,790元

		0元



		111年2月

		25,250元

		105元 

		29小時3分

		25小時31分

		8,579元

		111/02/13

		841元 

		9,420元

		11,340元

		0元



		111年3月

		25,250元

		105元 

		23小時41分

		22小時25分

		7,277元

		


		


		7,277元

		6,935元

		342元



		111年4月

		25,250元

		105元 

		29小時49分

		30小時16分

		9,521元

		


		


		9,521元

		13,705元

		0元



		111年5月

		25,250元

		105元 

		23小時34分

		20小時48分

		6,977元

		


		


		6,977元

		8,550元

		0元 



		111年6月

		25,250元

		105元 

		8小時58分

		11小時58分

		3,367元

		


		


		3,367元

		7,065元

		0元 



		111年7月

		25,250元

		105元 

		23小時29分

		10小時13分

		5,106元

		


		


		5,106元

		3,570元

		1,536元 



		


		


		


		


		


		


		


		


		


		合計

		116,047元



		備註：
⒈108年10月以前被告無提出薪資明細表，則以108年11月份之工資計算，且因108年1至10月未提出薪資單，無法證明已給付之數額，已給付之數額為0。
⒉111年1月起，基本工資為25,250元，未達基本工資部分，以基本工資計算。
⒊已給付數額為薪資明細中假日出勤、加班、夜間加班及值班加班總額。
⒋如被告已給付金額大於應給付金額，則無庸再為給付，應給付金額則為0。

		


		


		


		


		


		


		


		


		


		










附表二：原告甲○之加班費
		月份

		工資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班2小時內時數

		加班超過2小時時數

		加班費

		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日期/加班費金額）

		


		加班費總額

		已發給

		應再發給金額





		108年1月

		30,000元

		125元 

		5小時

		6小時

		2,090元 

		


		


		2,090元 

		1,980元 

		110元



		108年2月

		30,000元

		125元 

		0小時

		0小時

		0元 

		


		


		0元 

		0元 

		0元



		108年3月

		30,000元

		125元 

		17.5小時

		17.5小時

		6,584元

		108/03/10

		1,000元 

		7,584元 

		6,930元 

		654元



		108年4月

		30,000元

		125元 

		4小時

		0小時

		670元

		108/4/14

		1,000元 

		1,670元 

		1,760元 

		0元



		108年5月

		30,000元

		125元 

		12小時

		7.5小時

		3,576元

		108/5/19

		1,000元 

		4,576元 

		4,250元 

		326元



		108年6月

		30,000元

		125元 

		1小時

		0小時

		168元

		


		


		168元 

		180元 

		0元



		108年7月

		30,000元

		125元 

		20小時

		9.5小時

		5,333元

		


		


		5,333元 

		5,660元 

		0元



		108年8月

		31,000元

		129元 

		22小時

		8小時

		5,534元

		


		


		5,534元 

		6,170元 

		0元



		108年9月

		31,000元

		129元 

		17.5小時

		8.5小時

		4,862元

		


		


		4,862元 

		4,680元 

		182元



		108年10月

		26,400元

		110元 

		8.5小時

		9.5小時

		2,998元

		108/10/10

		880元 

		3,878元 

		3,995元 

		0元



		108年11月

		26,400元

		110元 

		13.5小時

		5.5小時

		3,000元

		


		


		3,000元 

		3,420元 

		0元



		108年12月

		26,400元

		110元 

		23.5小時

		6.5小時

		4,658元

		108/12/29

		880元 

		5,538元 

		7,450元 

		0元



		109年1月

		26,400元

		110元 

		16小時

		3小時

		2,910元

		


		


		2,910元 

		3,420元 

		0元



		109年2月

		26,400元

		110元

		7小時

		4.5小時

		1,858元

		


		


		1,858元 

		2,420元 

		0元



		109年3月

		26,400元

		110元 

		23小時

		5.5小時

		4,401元

		


		


		4,401元 

		7,130元 

		0元



		109年4月

		26,400元

		110元

		25小時

		6小時

		4,787元

		


		


		4,787元 

		6,580元 

		0元



		109年5月

		23,800元

		99元

		9.5小時

		5.5小時

		2,173元

		


		


		2,173元 

		4,700元 

		0元



		109年6月

		24,000元

		100元

		8.5小時

		3小時

		1,640元

		


		


		1,640元 

		4,000元 

		0元



		109年7月

		24,000元

		100元

		7.5小時

		6.5小時

		2,091元

		109/7/9

		800元 

		2,891元 

		2,260元 

		631元



		109年8月

		24,000元

		100元

		7.7小時

		0.5小時

		1,115元 

		


		


		1,115元 

		2,440元 

		0元



		109年9月

		24,000元

		100元

		14小時

		3小時

		2,377元 

		


		


		2,377元 

		3,560元 

		0元



		109年10月

		24,000元

		100元

		18.5小時

		2小時

		2,813元 

		


		


		2,813元 

		3,690元 

		0元



		109年11月

		24,000元

		100元

		5小時

		0.5小時

		754元 

		


		


		754元 

		990元 

		0元



		109年12月

		24,000元

		100元

		13小時

		3.5小時

		2,327元 

		


		


		2,327元 

		3,180元 

		0元



		110年1月

		24,000元

		100元

		12小時

		7小時

		2,777元 

		


		


		2,777元 

		6,045元 

		0元



		110年2月

		24,000元

		100元

		15.5小時

		7小時

		3,246元 

		


		


		3,246元 

		4,155元 

		0元



		110年3月

		24,000元

		100元

		25小時

		7小時

		4,519元 

		


		


		4,519元 

		5,760元 

		0元



		110年4月

		24,000元

		100元

		33小時

		19.5小時

		7,679元 

		


		


		7,679元 

		9,450元 

		0元



		110年7月

		24,000元

		100元 

		13小時

		14.5小時

		4,164元 

		


		


		4,164元 

		5,475元 

		0元



		110年8月

		24,000元

		100元 

		10小時

		6.5小時

		2,426元 

		


		


		2,426元 

		3,285元 

		0元



		110年9月

		24,000元

		100元 

		7小時

		4小時

		1,606元 

		


		


		1,606元 

		1,980元 

		0元



		110年10月

		24,000元

		100元 

		3小時

		0小時

		402元 

		


		


		402元 

		540元 

		0元



		110年11月

		24,000元

		100元 

		8小時

		4.5小時

		1,824元 

		


		


		1,824元 

		3,240元 

		0元



		110年12月

		24,000元

		100元 

		8.5小時

		5小時

		1,974元 

		


		


		1,974元 

		2,430元 

		0元



		111年1月

		25,250元

		105元 

		6.5小時

		1.5小時

		1,180元 

		


		


		1,180元 

		1,440元 

		0元



		111年2月

		25,250元

		105元 

		15小時

		6小時

		3,169元 

		


		


		3,169元 

		3,780元 

		0元



		111年3月

		25,250元

		105元 

		3.5小時

		0小時

		493元 

		


		


		493元 

		3,130元 

		0元



		111年4月

		25,250元

		105元 

		10小時

		1.5小時

		1,673元 

		


		


		1,673元 

		3,695元 

		0元



		111年5月

		25,250元

		105元 

		9小時

		8小時

		2,674元 

		


		


		2,674元 

		3,090元 

		0元



		111年6月

		25,250元

		105元 

		4小時

		3小時

		1,091元 

		


		


		1,091元 

		2,760元 

		0元



		111年7月

		25,250元

		105元 

		14小時

		3.5小時

		2,589元 

		


		


		2,589元 

		3,150元 

		0元



		111年8月

		25,250元

		105元 

		11小時

		2.5小時

		1,990元 

		


		


		1,990元 

		3,510元 

		0元



		111年9月

		25,250元

		105元 

		26.5小時

		4.5小時

		4,527元 

		


		


		4,527元 

		3,240元 

		0元



		111年10月

		25,250元

		105元 

		9.5小時

		2小時

		1,691元 

		


		


		1,691元 

		2,190元 

		0元



		111年11月

		25,250元

		105元 

		10小時

		3小時

		1,937元 

		


		


		1,937元 

		2,430元 

		0元



		111年12月

		25,250元

		105元 

		16.5小時

		5小時

		3,205元 

		


		


		3,205元 

		3,870元 

		0元



		112年1月

		26,400元

		110元 

		0.5小時

		0小時

		74元 

		


		


		74元 

		90元 

		0元



		112年2月

		26,400元

		110元 

		2小時

		0小時

		295元 

		


		


		295元 

		450元 

		0元



		112年3月

		26,400元

		110元 

		5小時

		1小時

		921元 

		


		


		921元 

		1,080元

		0元



		112年4月

		26,400元

		110元 

		0.5小時

		0小時

		74元 

		


		


		74元 

		630元 

		0元



		112年5月

		26,400元

		110元 

		0.5小時

		0小時

		74元 

		


		


		74元 

		90元 

		0元



		112年6月

		26,400元

		110元 

		6小時

		0小時

		884元 

		


		


		884元 

		1,080元 

		0元



		112年7月

		26,400元

		110元 

		2小時

		0小時

		295元 

		


		


		295元 

		360元 

		0元



		112年8月

		26,400元

		110元 

		0小時

		0小時

		0元 

		


		


		0元 

		1,267元 

		0元



		


		


		


		


		


		


		


		


		


		合計

		1,903元



		備註：
⒈109年1月起，基本工資為23,800元；111年1月起，基本工資為25,250元；112年1月起，基本工資為26,400元。未達基本工資部分，以基本工資計算。
⒉原告甲○並未主張假日出勤之加班費差額，已發給數額為薪資明細中加班、夜間加班及值班加班總額。
⒊如被告已給付金額大於應給付金額，則無庸再為給付，應給付金額則為0。

		


		


		


		


		


		


		


		


		


		










附表三：原告乙○○之特休未休工資
		特別休假行使期間

		年度終結前1個月工資

		特別休
假年資

		特別休
假日數

		應休而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



		107年2月7日至107年8月6日

		27,600元

		0.5年

		3日

		2,760元



		107年8月7日至108年8月6日

		27,600元

		1年

		7日

		6,440元



		108年8月7日至109年8月6日

		25,000元

		2年

		10日

		8,333元



		109年8月7日至110年8月6日

		25,000元

		3年

		14日

		11,667元



		110年8月7日至111年8月2日

		25,250元

		4年

		14日

		11,783元



		合計

		


		


		


		40,983元







 
附表四：原告甲○之特休未休工資
		特別休假行使期間

		年度終結前1個月工資

		特別休
假年資

		特別休假日數

		應休而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



		108年4月20日至108年10月19日

		31,000元

		0.5年

		3日

		3,100元



		108年10月20日至109年10月19日

		24,000元

		1年

		7日

		5,600元



		109年10月20日至110年10月19日

		24,000元

		2年

		10日

		8,000元



		110年10月20日至111年10月19日

		25,250元

		3年

		14日

		11,783元



		111年10月20日至112年8月31日

		26,400元

		4年

		14日（已休13.5天）

		440元



		合計

		


		


		


		28,923元









附表五：被告應為原告甲○提撥勞工退休金之數額
		月份

		原告甲○之工資

		應申報金額

		應提繳金額

		已提撥金額

		應補提繳



		108年1月

		36,480元

		38,200元

		2,292元

		1,440元

		852元



		108年2月

		34,500元

		34,800元

		2,088元

		1,440元

		648元



		108年3月

		41,430元

		42,000元

		2,520元

		1,440元

		1,080元



		108年4月

		36,260元

		36,300元

		2,178元

		1,440元

		738元



		108年5月

		38,720元

		40,100元

		2,406元

		1,440元

		966元



		108年6月

		34,680元

		34,800元

		2,088元

		1,440元

		648元



		108年7月

		40,160元

		42,000元

		2,520元

		1,440元

		1,080元



		108年8月

		41,670元

		42,000元

		2,520元

		1,440元

		1,080元



		108年9月

		40,180元

		42,000元

		2,520元

		1,440元

		1,080元



		108年10月

		33,395元

		34,800元

		2,088元

		1,440元

		648元



		108年11月

		29,820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8年12月

		33,850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09年1月

		29,820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9年2月

		28,820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9年3月

		33,530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09年4月

		33,980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09年5月

		31,342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09年6月

		30,534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09年7月

		28,314元

		28,800元

		1,728元

		1,584元

		144元



		109年8月

		28,97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9年9月

		30,09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9年10月

		34,025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09年11月

		27,524元

		27,600元

		1,656元

		1,584元

		72元



		109年12月

		29,71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1月

		32,579元 

		33,300元

		1,998元

		1,584元

		414元



		110年2月

		30,689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10年3月

		33,561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10年4月

		39,785元 

		40,100元

		2,406元

		1,584元

		822元



		110年5月

		36,874元 

		38,200元

		2,292元

		1,584元

		708元



		110年6月

		29,67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7月

		32,009元 

		33,300元

		1,998元

		1,584元

		414元



		110年8月

		29,819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9月

		28,514元 

		28,800元

		1,728元

		1,584元

		144元



		110年10月

		29,608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11月

		29,77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12月

		28,96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1年1月

		27,974元 

		28,800元

		1,728元

		1,584元

		144元



		111年2月

		29,047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1年3月

		29,66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1年4月

		31,496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11年5月

		30,891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11年6月

		30,662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11年7月

		29,68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1年8月

		30,04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9,656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8號

原      告  乙○○  

            甲○    



原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王俊凱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台灣飛準畜牧機械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大千  

訴訟代理人  楊振芳律師

            蕭坤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乙○○新台幣157,030元、給付原告甲○新台幣3,602元，及均自民國113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19,656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原告等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5、原告乙○○負擔百分之8、原告甲○負擔百分之57。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157,030元、新台幣3,602元分別為原告乙○○、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為如被告以新台幣19,656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明詮，於本院審理期間，法定代理人變更為王大千，此有被告公司之變更登記表、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83至84頁、第101頁），經被告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97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及第175條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原起訴聲明：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乙○○、甲○新台幣（下同）216,288元、135,726元，及被告應提繳38,404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嗣於民國（下同）114年2月11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乙○○、甲○197,519元、278,886元，及被告應提繳29,688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原告所為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予准許。

三、再按因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致其訴之全部或一部，不屬第427條第1項及第2項之範圍者，除當事人合意繼續適用簡易程序外，法院應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程序，並由原法官繼續審理，民事訴訟法第43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之聲明，其訴訟標的金額在50萬元以下，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審理；嗣原告變更聲明後，其訴訟標的金額為506,093元，已逾50萬元，非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各款所定之訴訟，經原告請求依通常程序審理，本院爰於114年4月2日依上開規定，裁定改依通常訴訟程序，並由原法官繼續審理。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乙○○197,5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原告甲○278,886元，及其中135,72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43,160元部分，自114年2月11日民事準備書（三）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被告應提繳29,688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緣原告乙○○自106年8月7日起至111年8月2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工程師工作，任職期間平均每月薪資為45,000元；原告甲○自107年10月20日起至112年8月31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組長工作，任職期間每月薪資為41,000元，因被告未依勞工法令給付原告甲○加班費及短少提撥勞工退休金，原告甲○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其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於原告等任職期間，被告未依法給付原告等平、假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且短少給付原告甲○之資遣費，並未足額為原告甲○提撥勞工退休金，被告尚應給付原告乙○○加班費144,828元、特休未休工資52,691元，尚應給付原告甲○加班費247,809元、資遣費24,549元、特休未休工資6,528元，並應補提繳29,68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38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31條等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乙○○197,519元、給付原告甲○278,886元，並提撥29,688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

（三）否認被告所提薪資明細表之真正，該薪資明細表與原告領取之薪資金額及薪資結構不符，原告二人從未受公司懲處、亦未同意，但依該薪資明細表，原告二人的薪水皆多次調降，甚至低於基本工資；被告亦曾經勞保局以未依規定投保薪資及提撥勞工退休金處以罰鍰；又原告甲○之存摺帳戶於110年5月5日收受被告轉帳44,625元，110年4月份之薪資明細表薪資卻為39,785元、實領金額為38,360元，110年5份、6月份之薪資明細，亦有不同於帳戶收受金錢數額之記載；原告所提出之錄影資料，經勘驗，有一筆獎金為12,500元，證人蕭坤源說不用列入，另有一錄影資料，原告甲○打開彌封之薪資袋，封面載明112年6月金額為40,552元，也與薪資明細表不符，足見被告所提之薪資明細表與原告實領薪資不符。被告抗辯被告公司將特休未休工資包含於年終獎金部分，與事實不符，且原告甲○也有領取特休未休工資之收據，何以原告乙○○之特休未休工資包含在年終獎金中；原告甲○固有收受特休未休工資、資遣費，但不足應領取之金額。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至被告公司應徵時，被告即已告知公司制度為隔週休，薪資結構為底薪及外出出勤之費用，原告等均同意薪資條件，始至被告公司上班，且被告每月發薪時，原告均無異議並簽收，原告不得再請求例假日之加班費，另被告公司正常上班時間是到下午五點，如果員工有加班，則下午五時至六時是員工用餐及休息時間，此段時間員工沒有提供勞務，且晚餐的費用是由公司支付。

（二）特休未休工資部分，原告乙○○部分，因被告公司於每年農曆春節會發放兩筆款項予員工，一筆為年終獎金，另一筆則為員工特休未休工資及綜合表現紅利，故均已發放；原告甲○部分，其曾於112年請特休13.5天，剩餘之日數亦均已發給，並有簽收單、現金支出傳票為憑，故原告之請求無據。

（三）資遣費部分，因原告甲○所領薪資額包含非常態性之獎金，並非以所領薪資數額計算平均工資，原告甲○離職時，曾與被告公司人員結算資遣費，雙方均同意資遣費為64,167元，被告並給付完畢；且原告甲○離職前駕駛公司車輛在高速公路危險駕駛，被告公司遭吊銷牌照，並處18,000元之罰鍰，被告尚得向原告甲○追討資遣費，原告甲○請求再給付資遣費，亦無理由。

（四）提撥勞工退休金部分，原告甲○所領薪資有部分為非常態性之獎金，原告甲○任職時，被告已依每月投保薪資26,400元為原告甲○提撥，且被告亦因原告甲○檢舉而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通知，為原告甲○補提繳勞工退休金，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無理由。

（五）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於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原告乙○○自106年8月7日起至111年8月2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工程師工作，原告甲○自107年10月20日起至112年8月31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組長工作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復經本院調閱原告等之勞保、就保及職保資料核對無誤，堪可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於其等任職期間，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及特休未休工資，另未足額給付原告甲○資遣費，以及未足額為原告甲○提撥勞工退休金，而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38條，勞退條例第12條、第3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乙○○197,519元、原告甲○278,886元及遲延利息，並為原告甲○提撥29,688元至其勞工退休金專戶，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計入；工資清冊應保存五年，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7條、勞基法第23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為規定者，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至認證者，推定為真正，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亦有明文。

（三）本件兩造對於原告二人之工資為何，有所爭執，原告主張，原告乙○○任職期間平均每月薪資為45,000元，原告甲○任職期間每月薪資為41,000元，被告則辯稱原告的工資應如薪資明細表所載等語。查被告就其所辯，已提出薪資明細表為證，原告雖否認被告所提薪資明細之實質上真正，然該薪資明細上，有原告之簽名，原告亦不否認簽名之真正，依前開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規定，應推定為真正，如原告否認，應舉反證推翻之。原告稱其等並未受公司懲戒、亦未同意調整薪資，但依該薪資明細表，原告二人的薪水皆多次調降，足見薪資明細表不實云云，惟原告二人於發放薪資時，經年累月均有於薪資明細表上簽名，原告也未就薪資明細單之記載提出異議，已可認對於薪資數額及薪資結構之調整為同意，原告雖又稱有向證人江佳妃提出異議，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之，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原告又稱被告遭勞保局以未依規定投保薪資及提撥勞工退休金處以罰鍰云云，惟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9月23日保退二字第11260158990號函（見本院卷二第177頁），係因被告並未依照薪資明細表上載原告甲○之工資總額（即含加班費、津貼等）金額為原告甲○調整投保金額，因此而受罰，並非是認為被告有未詳實填載薪資明細；原告復提出原告甲○之存摺影本、錄影畫面，欲證明所領薪水與薪資明細表不同，惟原告原先也主張工資係以現金發放，此亦與證人之證述相符，原告甲○受被告轉帳之金額，是否為工資並非無疑，另原告所提錄影畫面僅為個別月份所發放之金額，有可能因非屬工資性質之非經常性給與而不同，尚難以此證明原告之工資，與薪資單之記載不同。則原告既無法舉證推翻薪資明細之記載，本件原告之工資，仍應以薪資明細記載為準。

（四）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

　　⑴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分別訂有明文。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亦有明文。次按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作時數有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費在內之工資，採取一定額度給付之方式，基於契約自由原則，雖非法所不許，但仍須可明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於法律規定之標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固得拘束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勞工仍得就該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又勞資雙方約定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資，須勞雇雙方有所約定，亦即雇主已取得勞工之同意始可，不得僅以勞工每月薪資所得高於基本工資加計延時工資總額，即認為雇主薪資給付之方式符合勞基法之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是倘若雇主未能證明勞僱雙方已合意約定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資，且可明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並合於勞基法所定數額，基於保障勞工之立法意旨，勞工仍得依法請求各該工資。

　　⑵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依法給付原告平、假日加班費，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乙○○加班費144,828元、原告甲○加班費247,809元。經查，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有其等之考勤表可稽，堪可信為真，被告雖辯稱如員工有加班，下午五時至六時為員工之用餐及休息時間云云，並未提出證據證明之，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規定，應推定為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況且觀原告之打卡紀錄，有諸多日子於19：00以前打卡下班，僅為一小時內即可完成之工作，被告尚給予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發給便當，實與常理相違；被告復辯稱原告等應徵時，即已有告知公司之制度為隔週休，原告等均同意，始至公司上班，不得再請求休假日之加班費云云，惟勞基法已明訂雇主如需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需給予延長工時工資，如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工資需加倍發給，被告就兩造有約定將例假日延長工時工資加計於按月工資之約定，並未有舉證證明之，且觀原告等109年5月以前之薪資明細，雖有加班費、值班加班之記載，但無從區別何為平日加班、何為假日加班，無從審核其所給予之假日加班費是否已合於勞基法之標準，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並不可採。故依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按被告提出薪資明細之薪資額，依前開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原告等之加班費如附表一、二所示。故被告尚應給付原告乙○○加班費116,047元、原告甲○1,903元，原告等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五）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亦有明文。

　　⑵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特休未休工資，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乙○○52,691元、原告甲○6,528元，被告辯稱原告乙○○部分，有於每年農曆春節以紅包之方式發放，原告甲○部分已給付。經查，就原告乙○○未曾休過特別休假、原告甲○僅曾於112年休過13.5天之特別休假，有原告等之考勤表、薪資明細可稽，依規定被告自應該給付原告二人特休未休工資。被告固然辯稱其均已給付，然被告就其抗辯原告乙○○之特休未休工資以紅包發放之事實，雖聲請傳訊證人丙○○、江佳妃，惟證人丙○○證述「（關於特休部分，如何計算？）依據他們每年如果沒有休假，公司年終會議上會給兩包，一包是年終獎金，另一包總經理會用原本是特休他們沒休為基礎，根據他們的表現去做，比如他們原本特休費用，多給一些紅利給他們，明確金額年終會議上會提出，基於信任原則，公司沒給他們簽收。」等語，證人江佳妃證述「（特休部分如何處理？）特休部分沒有明確記有沒有休，但每年過年，主管除了年終獎金外，都提撥員工分紅，主管考量員工整年出勤狀況、工作態度表，可能員工出勤完整、工作效率很好，都有提撥一筆分紅去處理，分紅包含特休，主管都會稍微有敘述，以我多年經驗，基本上都會高於特休的金額之上。」等語，足見該紅包主要是基於綜合員工年度的綜合表現，所給予的分紅或獎勵，亦未指明該部分是特休未休工資，且被告公司亦未提出發給之金額，無法確知給予之數額，是否有多於特休未休之工資，故不得僅以有發給紅包即減免雇主本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之責任，故被告仍應給付原告乙○○特休未休工資，金額計算如附表三即40,893元。至於被告抗辯原告甲○之特休未休工資，已分別給付34,000元、1,320元，據被告提出收據、現金支出傳票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5至227頁），經計算原告甲○任職期間本得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如附表四所示，總額為28,923元，經扣除被告已給付部分，已不得再要求被告給付。則就特休未休工資部分，被告應給付原告乙○○40,893元，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

（六）原告請求資遣費部分：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定有明文。

　　⑵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之給付標準計算原告甲○之資遣費，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24,549元，為被告否認，辯稱原告甲○離職時，雙方合意資遣費為64,167元，且因原告甲○離職前駕駛公司車輛在高速公路危險駕駛，被告得開除原告甲○，尚得追討資遣費云云。經查，依被告所提出之資遣費收據（見本院卷一第229頁），被告係僅以平均工資26,400元計算原告甲○之資遣費，惟觀原告甲○離職前六個月之工資，每個月均高於26,400元（加班費亦屬經常性給予，於計算平均工資時，應記入計算），顯見被告確實有短少給付資遣費之情形；被告復辯稱原告甲○於任職期間，有駕駛公司車輛危險駕駛之情形，其得開除原告，並追討資遣費云云，惟不論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當初是因何事由終止，勞動契約既已終止，當時終止事由之法律關係即已明確，被告斯時既未依勞基法第12條各款之懲戒事由解僱原告甲○，不容事後再翻異，變更已確定之法律關係，故被告仍應補足資遣費之差額。則原告甲○離職前六個月之工資為26,500元、26,894元、27,614元、26,624元、27,164元、27,614元，平均工資為27,068元，被告應給付原告甲○之資遣費為65,866元，被告僅給付64,167元，尚應補足1,699元。

（七）原告請求提撥勞工退休金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惟因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受同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限制，在得請領退休金之前，不得領取，是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者，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

　　⑵原告主張被告有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為原告甲○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情形，請求被告補提繳29,68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被告否認，並辯稱被告每月以投保薪資26400元為原告甲○提撥，且因原告甲○之檢舉，被告已有依勞保局之通知，為原告甲○補提繳。經查，原告甲○之工資，除月給外，尚有加班費，屬勞動對價及經常性之給與性質，被告自應按每月工資總額，依勞動部發布之「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所定數額，為原告甲○提繳百分之6之勞退金，故計算被告應再為原告甲○提繳之金額如附表五，僅因111年9月後，被告已有依勞保局之通知補繳（見本院卷二第17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9月23日保退二字第11260158990號函），此部分則應不列入計算。被告應再為原告甲○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如附表五所示，共19,656元。

（八）綜上所述，被告應給付原告乙○○157,030元（計算式：116,047元+40,983元=157,030元），應給付原告甲○3,602元（計算式：1,903元+1,699元=3,602元），並應為原告甲○提撥勞工退休金19,656元。　

四、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38條，勞退條例第12條、第31條等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乙○○157,030元、給付原告甲○3,602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93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提撥19,656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為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

參、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並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第44條第1、2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原告乙○○之加班費

月份 工資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班2小時內時數 加班超過2小時時數 加班費 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日期/加班費金額）  加班費總額 已給付 應再給付金額 108年1月 27,600元 115元  17小時23分 33小時14分 9,061元 108/1/27 920元  9,981元 0元 9,981元  108年2月 27,600元 115元 6小時35分 10小時58分 3,121元   3,121元 0元 3,121元  108年3月 27,600元 115元  30小時22分 43小時6分 12,957元   12,957元 0元 12,957元  108年4月 27,600元 115元  14小時22分 18小時1分 5,674元   5,674元 0元 5,674元  108年5月 27,600元 115元  23小時35分 27小時37分 8,938元   8,938元 0元 8,938元  108年6月 27,600元 115元  18小時44分 17小時20分 6,216元   6,216元 0元 6,216元  108年7月 27,600元 115元  37小時5分 39小時14分 13,249元   13,249元 0元 13,249元  108年8月 27,600元 115元  44小時32分 52小時4分 16,862元   16,862元 0元 16,862元  108年9月 27,600元 115元  30小時19分 38小時30分 12,066元   12,066元 0元 12,066元  108年10月 27,600元 115元  21小時46分 16小時46分 6,574元 108/10/10 920元  7,494元 0元 7,494元  109年4月 27,600元 115元  45小時14分 50小時40分 16,701元   16,701元 11,940元 4,761元 109年5月 24,000元 100元  31小時6分 32小時59分 9,676元   9,676元 11,291元 0元  109年6月 25,000元 104元  13小時22分 11小時29分 3,863元   3,863元 7,295元 0元 109年7月 25,000元 104元  19小時6分 6小時35分 3,811元   3,811元 4,800元 0元  109年8月 25,000元 104元  17小時42分 14小時40分 5,022元   5,022元 3,360元 1,662元  109年9月 25,000元 104元  38小時29分 22小時57分 9,364元 109/09/06 833元  10,197元 8,070元 2,127元  109年10月 25,000元 104元  35小時32分 30小時27分 10,257元 109/10/25 833元  11,090元 12,710元 0元  109年11月 25,000元 104元  27小時32分 18小時 6,974元   6,974元 6,990元 0元  109年12月 25,000元 104元  35小時21分 33小時48分 10,814元 109/12/20 833元  11,647元 9,505元 2,142元  110年1月 25,000元 104元  35小時48分 44小時23分 12,718元   12,718元 13,355元 0元 110年2月 25,000元 104元  23小時8分 27小時8分 7,949元 110/2/11-16 2,499元  10,448元 8,370元 2,078元  110年3月 25,000元 104元  18小時45分 28小時45分 7,618元 110/3/21 833元  8,451元 14,225元 0元 110年4月 25,000元 104元  21小時24分 22小時15分 6,858元   6,858元 18,430元 0元 110年5月 25,000元 104元  11小時9分 5小時9分 2,452元   2,452元 15,050元 0元  110年6月 25,000元 104元 7小時4分 3小時45分 1,639元   1,639元 3,895元 0元  110年7月 25,000元 104元  26小時58分 26小時24分 8,357元   8,357元 11,715元 0元  110年8月 25,000元 104元  20小時25分 42小時48分 10,295元   10,295元 9,165元 1,130元  110年9月 25,000元 104元  21小時26分 22小時17分 6,868元 110/9/19 833元  7,701元 6,450元 1,251元  110年10月 25,000元 104元  23小時9分 23小時11分 7,264元 110/10/31 833元  8,097元 7,670元 427元  110年11月 25,000元 104元  33小時26分 50小時19分 13,420元 110/11/07 833元  14,253元 12,220元 2,033元 110年12月 25,000元 104元  20小時52分 18小時44分 6,171元 110/12/05 833元  7,004元 7,490元 0元  111年1月 25,250元 105元  22小時30分 21小時39分 6,976元   6,976元 8,790元 0元 111年2月 25,250元 105元  29小時3分 25小時31分 8,579元 111/02/13 841元  9,420元 11,340元 0元 111年3月 25,250元 105元  23小時41分 22小時25分 7,277元   7,277元 6,935元 342元 111年4月 25,250元 105元  29小時49分 30小時16分 9,521元   9,521元 13,705元 0元 111年5月 25,250元 105元  23小時34分 20小時48分 6,977元   6,977元 8,550元 0元  111年6月 25,250元 105元  8小時58分 11小時58分 3,367元   3,367元 7,065元 0元  111年7月 25,250元 105元  23小時29分 10小時13分 5,106元   5,106元 3,570元 1,536元           合計 116,047元 備註： ⒈108年10月以前被告無提出薪資明細表，則以108年11月份之工資計算，且因108年1至10月未提出薪資單，無法證明已給付之數額，已給付之數額為0。 ⒉111年1月起，基本工資為25,250元，未達基本工資部分，以基本工資計算。 ⒊已給付數額為薪資明細中假日出勤、加班、夜間加班及值班加班總額。 ⒋如被告已給付金額大於應給付金額，則無庸再為給付，應給付金額則為0。           



附表二：原告甲○之加班費

月份 工資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班2小時內時數 加班超過2小時時數 加班費 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日期/加班費金額）  加班費總額 已發給 應再發給金額  108年1月 30,000元 125元  5小時 6小時 2,090元    2,090元  1,980元  110元 108年2月 30,000元 125元  0小時 0小時 0元    0元  0元  0元 108年3月 30,000元 125元  17.5小時 17.5小時 6,584元 108/03/10 1,000元  7,584元  6,930元  654元 108年4月 30,000元 125元  4小時 0小時 670元 108/4/14 1,000元  1,670元  1,760元  0元 108年5月 30,000元 125元  12小時 7.5小時 3,576元 108/5/19 1,000元  4,576元  4,250元  326元 108年6月 30,000元 125元  1小時 0小時 168元   168元  180元  0元 108年7月 30,000元 125元  20小時 9.5小時 5,333元   5,333元  5,660元  0元 108年8月 31,000元 129元  22小時 8小時 5,534元   5,534元  6,170元  0元 108年9月 31,000元 129元  17.5小時 8.5小時 4,862元   4,862元  4,680元  182元 108年10月 26,400元 110元  8.5小時 9.5小時 2,998元 108/10/10 880元  3,878元  3,995元  0元 108年11月 26,400元 110元  13.5小時 5.5小時 3,000元   3,000元  3,420元  0元 108年12月 26,400元 110元  23.5小時 6.5小時 4,658元 108/12/29 880元  5,538元  7,450元  0元 109年1月 26,400元 110元  16小時 3小時 2,910元   2,910元  3,420元  0元 109年2月 26,400元 110元 7小時 4.5小時 1,858元   1,858元  2,420元  0元 109年3月 26,400元 110元  23小時 5.5小時 4,401元   4,401元  7,130元  0元 109年4月 26,400元 110元 25小時 6小時 4,787元   4,787元  6,580元  0元 109年5月 23,800元 99元 9.5小時 5.5小時 2,173元   2,173元  4,700元  0元 109年6月 24,000元 100元 8.5小時 3小時 1,640元   1,640元  4,000元  0元 109年7月 24,000元 100元 7.5小時 6.5小時 2,091元 109/7/9 800元  2,891元  2,260元  631元 109年8月 24,000元 100元 7.7小時 0.5小時 1,115元    1,115元  2,440元  0元 109年9月 24,000元 100元 14小時 3小時 2,377元    2,377元  3,560元  0元 109年10月 24,000元 100元 18.5小時 2小時 2,813元    2,813元  3,690元  0元 109年11月 24,000元 100元 5小時 0.5小時 754元    754元  990元  0元 109年12月 24,000元 100元 13小時 3.5小時 2,327元    2,327元  3,180元  0元 110年1月 24,000元 100元 12小時 7小時 2,777元    2,777元  6,045元  0元 110年2月 24,000元 100元 15.5小時 7小時 3,246元    3,246元  4,155元  0元 110年3月 24,000元 100元 25小時 7小時 4,519元    4,519元  5,760元  0元 110年4月 24,000元 100元 33小時 19.5小時 7,679元    7,679元  9,450元  0元 110年7月 24,000元 100元  13小時 14.5小時 4,164元    4,164元  5,475元  0元 110年8月 24,000元 100元  10小時 6.5小時 2,426元    2,426元  3,285元  0元 110年9月 24,000元 100元  7小時 4小時 1,606元    1,606元  1,980元  0元 110年10月 24,000元 100元  3小時 0小時 402元    402元  540元  0元 110年11月 24,000元 100元  8小時 4.5小時 1,824元    1,824元  3,240元  0元 110年12月 24,000元 100元  8.5小時 5小時 1,974元    1,974元  2,430元  0元 111年1月 25,250元 105元  6.5小時 1.5小時 1,180元    1,180元  1,440元  0元 111年2月 25,250元 105元  15小時 6小時 3,169元    3,169元  3,780元  0元 111年3月 25,250元 105元  3.5小時 0小時 493元    493元  3,130元  0元 111年4月 25,250元 105元  10小時 1.5小時 1,673元    1,673元  3,695元  0元 111年5月 25,250元 105元  9小時 8小時 2,674元    2,674元  3,090元  0元 111年6月 25,250元 105元  4小時 3小時 1,091元    1,091元  2,760元  0元 111年7月 25,250元 105元  14小時 3.5小時 2,589元    2,589元  3,150元  0元 111年8月 25,250元 105元  11小時 2.5小時 1,990元    1,990元  3,510元  0元 111年9月 25,250元 105元  26.5小時 4.5小時 4,527元    4,527元  3,240元  0元 111年10月 25,250元 105元  9.5小時 2小時 1,691元    1,691元  2,190元  0元 111年11月 25,250元 105元  10小時 3小時 1,937元    1,937元  2,430元  0元 111年12月 25,250元 105元  16.5小時 5小時 3,205元    3,205元  3,870元  0元 112年1月 26,400元 110元  0.5小時 0小時 74元    74元  90元  0元 112年2月 26,400元 110元  2小時 0小時 295元    295元  450元  0元 112年3月 26,400元 110元  5小時 1小時 921元    921元  1,080元 0元 112年4月 26,400元 110元  0.5小時 0小時 74元    74元  630元  0元 112年5月 26,400元 110元  0.5小時 0小時 74元    74元  90元  0元 112年6月 26,400元 110元  6小時 0小時 884元    884元  1,080元  0元 112年7月 26,400元 110元  2小時 0小時 295元    295元  360元  0元 112年8月 26,400元 110元  0小時 0小時 0元    0元  1,267元  0元          合計 1,903元 備註： ⒈109年1月起，基本工資為23,800元；111年1月起，基本工資為25,250元；112年1月起，基本工資為26,400元。未達基本工資部分，以基本工資計算。 ⒉原告甲○並未主張假日出勤之加班費差額，已發給數額為薪資明細中加班、夜間加班及值班加班總額。 ⒊如被告已給付金額大於應給付金額，則無庸再為給付，應給付金額則為0。           



附表三：原告乙○○之特休未休工資

特別休假行使期間 年度終結前1個月工資 特別休 假年資 特別休 假日數 應休而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 107年2月7日至107年8月6日 27,600元 0.5年 3日 2,760元 107年8月7日至108年8月6日 27,600元 1年 7日 6,440元 108年8月7日至109年8月6日 25,000元 2年 10日 8,333元 109年8月7日至110年8月6日 25,000元 3年 14日 11,667元 110年8月7日至111年8月2日 25,250元 4年 14日 11,783元 合計    40,983元 

 

附表四：原告甲○之特休未休工資

特別休假行使期間 年度終結前1個月工資 特別休 假年資 特別休假日數 應休而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 108年4月20日至108年10月19日 31,000元 0.5年 3日 3,100元 108年10月20日至109年10月19日 24,000元 1年 7日 5,600元 109年10月20日至110年10月19日 24,000元 2年 10日 8,000元 110年10月20日至111年10月19日 25,250元 3年 14日 11,783元 111年10月20日至112年8月31日 26,400元 4年 14日（已休13.5天） 440元 合計    28,923元 



附表五：被告應為原告甲○提撥勞工退休金之數額

月份 原告甲○之工資 應申報金額 應提繳金額 已提撥金額 應補提繳 108年1月 36,480元 38,200元 2,292元 1,440元 852元 108年2月 34,500元 34,800元 2,088元 1,440元 648元 108年3月 41,430元 42,000元 2,520元 1,440元 1,080元 108年4月 36,260元 36,300元 2,178元 1,440元 738元 108年5月 38,720元 40,100元 2,406元 1,440元 966元 108年6月 34,680元 34,800元 2,088元 1,440元 648元 108年7月 40,160元 42,000元 2,520元 1,440元 1,080元 108年8月 41,670元 42,000元 2,520元 1,440元 1,080元 108年9月 40,180元 42,000元 2,520元 1,440元 1,080元 108年10月 33,395元 34,800元 2,088元 1,440元 648元 108年11月 29,820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8年12月 33,850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09年1月 29,820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9年2月 28,820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9年3月 33,530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09年4月 33,980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09年5月 31,342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09年6月 30,534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09年7月 28,314元 28,800元 1,728元 1,584元 144元 109年8月 28,97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9年9月 30,09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09年10月 34,025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09年11月 27,524元 27,600元 1,656元 1,584元 72元 109年12月 29,71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1月 32,579元  33,300元 1,998元 1,584元 414元 110年2月 30,689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10年3月 33,561元  34,800元 2,088元 1,584元 504元 110年4月 39,785元  40,100元 2,406元 1,584元 822元 110年5月 36,874元  38,200元 2,292元 1,584元 708元 110年6月 29,67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7月 32,009元  33,300元 1,998元 1,584元 414元 110年8月 29,819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9月 28,514元  28,800元 1,728元 1,584元 144元 110年10月 29,608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11月 29,77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0年12月 28,96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1年1月 27,974元  28,800元 1,728元 1,584元 144元 111年2月 29,047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1年3月 29,66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1年4月 31,496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11年5月 30,891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11年6月 30,662元  31,800元 1,908元 1,584元 324元 111年7月 29,68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11年8月 30,044元  30,300元 1,818元 1,584元 234元      19,656元  

  



